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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关于修订《深圳金融结算

系统业务处理办法》、《深圳金融结算系统参与者管理

办法》和《深圳金融结算系统业务处理流程》的通知

市各银行，深圳金融电子结算中心有限公司：

为适应深圳金融结算系统格局新的变化，完善业务及参与者管理，我行对深圳金融结算系统相关制度进行了修订。现将修订后的《深圳金融结算系统业务处理办法》、《深圳金融结算系统参与者管理办法》和《深圳金融结算系统业务处理流程》（见附件）印发给你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废止《深圳票据交换管理办法》、《深圳票据影像业务管理办法》（深人银发〔2006〕101号）和《深圳外币实时全额支付系统管理暂行办法》（深人银发〔2002〕510号）；我行印发的其他相关制度条款与本通知印发制度规定不符的，以本通知印发制度为准。
二、各银行应认真组织学习，并结合业务实际，修订本行业务及系统管理制度，明确行内相关部门的职责。
三、深圳金融电子结算中心有限公司应对照完善内部制度，加强业务培训与指导，引导各参与方积极创新，形成规范发展的支付业务发展格局。
执行中如遇问题，请及时报告我行。
特此通知。
附件：1、《深圳金融结算系统业务处理办法》
2、《深圳金融结算系统参与者管理办法》
3、《深圳金融结算系统业务处理流程》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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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深圳金融结算系统业务处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深圳金融结算系统（以下简称系统）的业务处理，确保系统安全、高效、稳定运行，加速资金周转，防范支付风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经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以下简称人行深圳中支）批准，通过系统办理支付业务的系统参与者和负责系统运行的深圳金融电子结算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结算中心），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系统参与者包括直接参与者、间接参与者、特许参与者。

直接参与者,是指人行深圳中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深圳分库，以及经人行深圳中支批准直接与系统连接并在人行深圳中支开立账户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间接参与者，是指经人行深圳中支批准委托直接参与者或特许参与者办理资金清算的机构。

特许参与者，是指经人行深圳中支批准通过系统办理特定支付业务的机构。

第四条  系统逐笔实时或批量定时处理支付业务，全额或轧差净额清算资金。

第五条  系统处理的全额清算业务一经清算即具有最终性，不可撤销。系统处理的轧差净额清算业务一经轧差即具有最终性，不可撤销。银行业金融机构收到已轧差或已清算的信息时应当及时贷记确定收款人账户。

第六条  系统实行7×24小时不间断运行。系统工作日为自然日，其资金清算时间为国家法定工作日。全额清算业务以系统当日营业开始至业务截止为当日日间状态；轧差净额清算业务以前一日日切时点至当日日切时点为当日日间状态。

人行深圳中支根据管理需要可以调整系统的运行时间和资金清算时间。

第七条  人行深圳中支可以根据业务和运行管理的需要对系统实施暂时停运。

结算中心根据系统运行安排，需要暂时停运系统，应经人行深圳中支批准，系统停运应提前3个工作日通知各参与者。

第八条  人行深圳中支对系统及其参与者、运行者进行管理与监督。结算中心负责系统的具体建设、运行维护、运行监测、应急演练等日常管理。

第二章  支付业务

第九条  系统处理同城、异地以及跨境借记和贷记本外币支付业务，业务种类包括：

普通贷记业务

定期贷记业务

实时贷记业务

普通借记业务

定期借记业务

实时借记业务

（七）集中代收付业务

（八）预授权业务

（九）人行深圳中支规定的其他支付业务。

第十条  普通贷记业务，是指付款行向收款行主动发起的付款业务。包括汇兑、委托收款（划回）、托收承付（划回）及税费上划等支付业务。

第十一条  定期贷记业务，是指付款行依据当事各方事先签订的协议，定期向指定收款行发起的批量付款业务。包括代付工资、保险金、养老金及国库退库业务、财政拨款业务等支付业务。

第十二条  实时贷记业务，是指付款行向收款行主动发起的、将确定款项实时贷记指定账户的业务。包括通存业务、实时转帐业务、委托收款（划回）、托收承付（划回）、主动缴费（税）业务、资金调拨等支付业务。

第十三条  普通借记业务，是指收款行向付款行主动发起的收款业务。包括支票、本票、汇票等票据支付业务。

第十四条  定期借记业务，是指收款行依据当事各方事先签订的协议，定期向指定付款行发起的批量收款业务。包括水、电、电话、煤气等公用事业代收费业务等支付业务。

第十五条  实时借记业务，是指收款行接受收款人委托发起的、经付款行核验通过、将确定款项实时借记指定付款人账户的业务。包括通兑业务、支票即时支付业务等支付业务。

第十六条  集中代收付业务，是指入网收付费机构通过特许参与者向银行提交办理的代收业务和代付业务。包括批量代收付、单笔代收付和主动缴费等支付业务。

第十七条  预授权业务，是指系统参与者接受预授权申请或撤销请求，通过系统通知付款人开户行对付款人相应账户资金或信用额度进行圈存或解除，以及参与者接受预授权确认付款请求，通知付款人开户行使用经预授权已圈存的资金或信用额度进行支付的业务。包括预授权申请业务、预授权撤销业务和预授权确认付款业务。
第十八条  系统处理的同城或异地贷记支付业务，其信息由付款行或特许参与者发起，经付款清算行、结算中心、收款清算行，至收款行止。

    系统处理的跨境贷记支付业务，其信息由境内付款行或特许参与者发起，经付款清算行、结算中心、境外业务代理清算行，至境外收款行止。或由境外付款行通过境外业务代理清算行发起，经结算中心、收款清算行，至境内收款行止。

第十九条  系统处理的同城或异地借记支付业务，其信息由收款行发起，经收款清算行、结算中心、付款清算行、付款行后，付款行按规定时限发出回执信息或退回业务原路径返回至收款行止。

系统处理的跨境借记支付业务，其信息由境内收款行发起，经收款清算行、结算中心、境外业务代理清算行、境外付款行后，境外付款行按规定时限发出回执信息或退回业务原路径返回至境内收款行止。或由境外收款行通过境外业务代理清算行发起，经结算中心、付款清算行，至境内付款行后，境内付款行按规定时限发出回执信息或退回业务原路径返回至境外收款行止。

特许参与者发起的同城、异地或跨境借记业务，其信息经结算中心、付款清算行（或境外业务代理清算行）、付款行后，付款行按规定时限发出回执信息原路径返回至特许参与者；结算中心将成功轧差信息发送收款行止。

第二十条  本办法所称付款清算行，是指向系统提交贷记支付业务信息或借记支付业务回执信息的直接参与者或特许参与者。

本办法所称收款清算行，是指向系统提交借记支付业务信息或接收贷记支付业务信息的直接参与者或特许参与者。

本办法所称境外业务代理清算行，是指代理境外结算业务，负责境外支付系统与深圳金融结算系统间支付指令的转发和代理境外银行完成相关资金清算的境外银行业金融机构。

第二十一条  支付业务信息在系统中以批量包或单笔的形式传输和处理。

支付业务信息由纸凭证转换为电子信息，或由电子信息转换为纸凭证，具有同等的支付效力。

支付业务信息由纸凭证转换为电子信息，电子信息产生支付效力，纸凭证失去支付效力；电子信息转换为纸凭证，纸凭证产生支付效力，电子信息失去支付效力。

第二十二条  支付业务信息经过确认才产生支付效力。支付业务信息通过系统传输，应符合系统规定的信息格式，并按照规定核验数字证书签名。

第三章  业务处理

第二十三条  人行深圳中支可以根据业务管理和风险防范的需要，对系统办理的支付业务金额进行限额设定和调整。

第二十四条  发起定期借记业务的银行或发起集中代收付业务的特许参与者应根据被扣款人与收费单位的定期扣款协议发起业务。

第二十五条  定期贷记业务、定期借记业务和集中代收付批量业务的回执信息最迟返回时间为业务提出后第二个系统工作日日切之前。回执信息最迟返回时间遇法定节假日或系统停运日顺延。

第二十六条  接收行收到系统转发的非外币资金调拨类实时贷记业务、实时借记业务和集中代收付单笔业务后应当实时处理并返回回执。系统收到外币资金调拨类实时贷记业务后，应向付款行返回确认报文。

参与者提交的跨境外币实时贷记业务，由系统进行转换后提交境外代理清算行，并通过人行深圳中支账户完成资金最终清算。系统应确保支付指令转换的准确性。
第二十七条  接收行收到系统转发的实时贷记业务后未在清算前返回入账信息的，系统对该业务做成功交易处理。
第二十八条  接收行收到系统转发的实时借记业务未在规定时间内返回回执信息的，系统对该业务做失败交易处理，同时向接收行发起冲正报文，向发起行返回超时失败回执。

第二十九条  普通借记业务的电子数据应当与票据图像信息保持一致。
未附粘单支票应采集其正面和背面影像，发起行无需在电子数据中录入背书信息；附粘单支票应采集其正面和记载最后一手委托收款背书粘单的影像，其他背书信息在电子数据中连续记录。

第三十条  收款行单笔发起普通借记业务，系统实时转发付款行。付款行收到普通借记业务后，按规定进行核验。如需退票的，应当在业务轧差完成前提出退票。

第三十一条  票据借记业务发起行拒绝受理业务时，应出具拒绝受理通知书。票据借记业务接收行拒绝付款时，由发起行根据接收行的拒绝付款回执代为出具退票理由书。

第三十二条  票据借记业务发起行负责审核票据背书连续性，并对以下情况不予受理：

（一）未记载付款银行机构代码；

（二）未按中国人民银行统一规定印制；

（三）票据凭证不真实；

（四）超过提示付款期；

（五）远期支票；

（六）持票人未在本行开户；

（七）签章不符合规定；

（八）大、小写金额不符；

（九）票据必须记载事项记载不全；

（十）不得更改事项更改或可更改事项未按规定更改；

（十一）出票人在票据正面记载“不得转让”的票据已背书转让；

（十二）背书不连续；

（十三）使用粘单未按规定加盖骑缝章；

（十四）持票人未作委托收款背书；

（十五）背书不符合规定；

（十六）出票日期使用小写数字填写；

（十七）因票面污损导致必须记载事项无法辨认；

（十八）《支付结算办法》规定的其他拒绝受理事项。

第三十三条  票据借记业务接收行对以下情况需做退票处理：

（一）出票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合《票据法》、《票据管理实施办法》和《支付结算办法》规定；

（二）约定使用支付密码的，支付密码未填写或错误；

（三）大、小写金额不符；

（四）电子清算信息与票据影像不相符；

（五）出票人账号、户名不符

（六）票据必须记载的事项不全；

（七）非本行票据；

（八）重复提示付款；

（九）持票人未作委托收款背书；

（十）出票人账户余额不足以支付票据款项；

（十一）出票人已销户；

（十二）出票人账户已依法冻结；

（十三）出票人账户状态异常；

（十四）持票人已办理挂失止付或已收到法院止付通知书；

（十五）持票人开户行申请止付；

（十六）数字签名或证书错误；

（十七）不得更改事项已更改或可更改事项未按规定更改；

（十八）超过提示付款期；

（十九）远期支票；

（二十）背书不符合规定或背书不连续；

（二十一）银行汇票压数机压印金额模糊不清或密押有误；

（二十二）出票签章模糊不清或变形； 

（二十三）不截留票据业务，接收行未收到实物票据。

第三十四条  系统参与者应当加强查询查复管理，对有疑问或发生差错的支付业务，应当使用系统查询查复格式报文，并在当日至迟下一个法定工作日12：00前，发出查询。系统参与者应当在收到查询信息的当日至迟下一个法定工作日12：00前予以查复。

第三十五条  付款行对发起的普通贷记业务、定期贷记业务、普通借记业务退票、定期借记业务回执业务，收款行对发起普通贷记业务退回、定期贷记业务回执需要撤销的，应通过系统发送撤销申请。

支付业务未纳入轧差的，立即办理撤销；已纳入轧差的，不能撤销。对普通贷记业务和普通借记业务退票可发起整包业务中单笔业务的撤销申请。其他支付业务不可对整包业务中单笔业务申请撤销。

第三十六条  收款行对已发出的普通借记支付业务或定期借记支付业务需要付款行停止付款的，应使用规定格式报文申请止付。付款行收到止付申请后，应在当日至迟下一个法定工作日12：00前发出止付应答。

定期借记业务付款行对未发出借记回执信息且同意止付的，立即办理止付，并向收款行返回定期借记回执信息；对已发出借记回执信息的，不予止付。定期借记业务不可对整包业务中单笔业务申请止付。

普通借记业务付款行同意止付的，做退票处理。

第三十七条  付款行对已纳入轧差的普通贷记、定期贷记和借记支付业务回执需要退回的，应通过系统发出退回申请。收款行收到退回申请，应在当日至迟下一个法定工作日12：00前发出退回应答。

收款行未贷记收款人账户的，立即办理退回；已贷记收款人账户的，不得办理退回，应当通知付款行由付款人与收款人自行协商解决。

对普通贷记可发起整包业务中单笔业务的退回申请。其他支付业务不可对整包业务中单笔业务申请退回。

收款行对收到的有疑问的支付业务，应及时通过系统向付款行查询后办理退回。

第四章  票据处理

第三十八条  截留票据，是指提出行受理票据后，通过系统向提回行发送支付指令，由提出行负责保管的票据。

不截留票据，是指提出行受理票据后，通过系统向提回行发送支付指令，并将不能确认的纸质票据及时送达提回行，由提回行确认并负责保管的票据。

第三十九条  截留票据和不截留票据的资金清算均以系统处理的电子数据为准。截留票据无需加盖票据交换章，提出行提出不截留票据应加盖票据交换章。

第四十条  提出行通过系统发送不截留票据的同城支付业务后，应当最迟于下一个法定工作日的上午9：30前，将实物票据送达提回行。

提出行通过系统发送不截留票据的深港支付业务后，应于当日14:00前，将实物票据送达结算中心。

提出行通过系统发送不截留票据的深穗支付业务后，应于当日19:30前，将实物票据送达广东金融电子结算中心。

第四十一条  参与者应使用由结算中心统一制发的票据交换章、横线章、票据专用交换袋、票据交换专用锁片，以保障票据交换过程的安全。

第四十二条  参与者因特殊原因需要查阅截留票据原件的，应向原提出行出具盖有公章的书面申请，原提出行应最迟在3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查阅票据产生的费用由申请行承担。
第五章  流动性管理

第四十三条  系统对用于全额清算的账户实施余额管理；对用于轧差净额清算的账户实施净借记限额管理。
第四十四条  账户余额管理包括余额查询、可用余额预警、在途资金通知、资金筹措通知和借记控制等措施。

第四十五条  人行深圳中支可查询直接参与者和特许参与者账户余额及可用余额，监视账户余额情况。

第四十六条  直接参与者和特许参与者可查询本行账户余额及可用余额，并可通过设定余额警戒值，监视本行账户余额情况。

第四十七条  系统自动将影响账户余额管理的在途资金信息和账户资金不足信息通知直接参与者和特许参与者。

第四十八条  结算中心应在法定工作日系统营业准备状态时，与人行深圳中支营业部核对参与者外币账户余额。

结算中心应确保系统清算的参与者外币支付业务金额不得超过其外币账户余额。

第四十九条  人行深圳中支根据防范风险和管理的需要可以对直接参与者和特许参与者账户实行借记控制。

实行账户借记控制时，除已发起的轧差净额清算业务、人行深圳中支单边业务外，其他借记该账户的支付业务均不能被清算。

第五十条  净借记限额，是指系统为直接参与者和特许参与者设定的、对其发生的规定支付业务的净借记差额进行控制的最高额度。
第五十一条  结算中心应当按照人行深圳中支有关规定，及时在系统中设定直接参与者和特许参与者的净借记限额最高值。

人行深圳中支根据管理需要，可调整净借记限额设定依据和方式，以及纳入净借记限额管理的业务种类，调整应提前通知系统参与者。

第五十二条  直接参与者和特许参与者在不高于系统已设定生效的净借记限额最高值范围内，可根据账户头寸和业务管理需要，设定和调整本行的净借记限额，通过系统录入并即时生效，系统根据参与者设定的净借记限额进行限额检查和管理。

第五十三条  因业务发展或应急需要，直接参与者和特许参与者拟调高净借记限额最高值的，应当按照人行深圳中支有关规定提出申请。

第五十四条  直接参与者和特许参与者可以实时查询其在系统中的净借记限额。

第六章  轧差和资金清算

第五十五条  无回执的全额清算业务以系统成功接收的电子数据作为清算依据。有回执的全额清算业务以回执为清算依据。

普通借记业务以在规定时间前未被退票业务的电子数据为轧差依据，其他无回执的净额轧差清算业务以系统成功接收的电子数据为轧差依据。有回执的净额轧差清算业务以回执为轧差依据。

第五十六条 全额清算业务逐笔实时处理，在法定工作日规定时间内实时清算。实时类净额轧差清算业务逐笔实时处理，实时轧差，在法定工作日定时清算；非实时类净额轧差清算业务逐笔或批量处理，定时轧差，在法定工作日定时清算。
第五十七条  参与者发起的全额清算业务只能在其账户可用余额内支付。当参与者全额清算业务借记金额超过账户可用余额时，系统对该业务做拒绝处理，并向参与者反馈拒绝信息。

第五十八条  参与者发起的轧差净额清算贷记业务和借记业务回执只能在其净借记限额内支付。当参与者净借记差额超过系统设定的净借记限额时，系统对业务作排队或拒绝处理，并向参与者反馈业务排队或拒绝信息。

第五十九条  直接参与者或特许参与者发起的支付业务出现排队时，可在净借记限额最高值内，通过调高本行净借记限额解除业务排队。发起行可向系统发起排队情况查询或排队调整申请、排队撤销申请，系统检查后进行相应处理，并向发起行返回处理信息。

第六十条  全额清算业务种类及起止清算时间、轧差净额清算业务提交清算的场次和时间以及每场清算的业务种类由结算中心根据人行深圳中支的规定设置。

人行深圳中支根据业务管理的需要，可以调整清算方式、清算场次、时间和业务种类。因出现参与者系统故障业务无法正常处理、大额紧急款项调拨等特殊情况，结算中心需要临时调整清算场次、时间和业务种类，应经人行深圳中支批准。清算场次、时间和业务种类调整时应当提前通知各参与者。
第六十一条  系统应根据人行深圳中支有关规定，对指定净额清算业务，启用垫付资金计息功能。人行深圳中支按照规定的利率和延迟清算天数，分别借记或贷记直接参与者或特许参与者应计收或计付的利息。

第七章  账户信息管理与协议库管理

第六十二条  系统建立账户信息数据库，集中存储系统参与银行报送的客户账户信息，为参与银行办理支付业务提供账户信息查询服务。
第六十三条  直接参与者加入系统时，应按照规定格式和要求通过系统批量提交本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信息。

第六十四条  直接参与者每日新增、撤销和变更的账户信息，应当最迟于3个工作日内通过系统提交。

第六十五条  直接参与者应当对其提交的账户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系统对直接参与者提交的账户信息格式进行合规性检查，符合条件的导入账户信息数据库。

第六十六条  直接参与者和间接参与者在发起支付业务前可通过系统发起账户信息查询，参与者返回的账户信息或系统返回的账户信息数据库中的信息仅限于直接参与者和间接参与者使用。

第六十七条  系统建立支付业务协议库，集中存储定期借记业务和集中代收付业务协议，为定期借记业务和集中代收付业务提供协议核验服务。

第六十八条  直接参与者和特许参与者在加入系统时,应当将其发起的定期借记业务和集中代收付业务委托扣款协议通过结算中心导入系统协议库。

第六十九条  直接参与者和特许参与者应对其报送的协议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并及时将新增、撤销和变更的协议信息通过系统提交。

第七十条  系统对在协议库中生效的定期借记业务和集中代收付业务的协议信息进行检查。检查通过的，系统转发接收参与者，并返回信息给发起参与者；检查不通过的，系统做拒绝处理，并返回拒绝信息给发起参与者。

第八章  日终处理

第七十一条  系统区分全额清算业务和轧差净额清算业务，分别与直接参与者和特许参与者进行对账。

第七十二条  系统在全额清算业务日终时点时，向直接参与者和特许参与者下发日终报文，通知其进行日终处理。
第七十三条  系统在轧差净额清算业务日切时点时，系统向直接参与者和特许参与者下发日切报文，通知其进行日切处理。

第七十四条  直接参与者和特许参与者根据系统下发的对账报文核对当日支付业务信息。

核对不符的，可申请支付业务明细下载，并以系统下发的对账报文数据为准进行调整。
第九章  纪律与责任

第七十五条  参与者和结算中心应当遵守本办法及相关规定，加强内部控制管理，建立健全本单位系统应急处理机制和清算风险防范预案，保证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和业务的正常处理。

第七十六条  参与者收到已轧差或已清算信息时应当及时贷记确定收款人账户。
第七十七条  参与者受理客户业务后应当及时办理，不得违反规定故意拖延支付。

第七十八条  接收行收到系统转发的实时贷记业务后应当最迟于业务清算前返回业务处理终态的信息。

第七十九条  接收行对非本行票据、票据影像及电子数据，应当及时退票，不得自行销毁、丢弃。

第八十条  直接参与者应当及时提交客户账户信息，并确保账户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第八十一条  参与者应当按照规定将定期借记业务和集中代收付业务委托扣款协议提交协议库，并确保账户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第八十二条  参与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由人行深圳中支责令改正；情况严重的，给予通报。

（一）违反本办法第七十六条至第八十一条规定的；

（二）参与者无正当理由，擅自拒收其他参与者提出的票据、电子数据及票据影像、退票信息；

（三）办理支付业务查询查复未使用规定格式报文，未及时查询查复；

（四）办理支付业务止付未使用规定格式报文，对收到的止付申请同意止付的未及时予以止付；

（五）收到付款行的支付业务退回申请，未贷记收款人账户的，未立即办理退回；

（六）收到定期借贷记业务和集中代收付业务未及时处理，未在规定的回执期限内返回回执。

（七）未依据当事各方签订的协议发起定期贷记业务、定期借记业务和集中代收付业务。

第八十三条  直接参与者或特许参与者应当加强头寸管理，合理设置和调整净借记限额。头寸管理或净借记限额管理不当，导致支付业务未及时处理，由人行深圳中支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通报。流动性不足，导致清算系统窗口开启或无法正常日终的，人行深圳中支对其采取以下措施：

（一）诫勉谈话；

（二）通报；

（三）对业务实施限额管理；

（四）对账户实施借记控制；

（五）责令退出系统。

第八十四条  按规定应在中国人民银指定的印制厂印制的票据，因未在指定印制厂印制出现质量问题造成结算纠纷的，人行深圳中支将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八十五条  参与者办理跨境人民币业务，应当遵守跨境人民币业务的有关规定；参与者办理同城外币支付业务，应当遵守境内外汇划转的有关规定；参与者办理跨境外币支付业务，应当遵守跨境外汇划转的有关规定。

第八十六条  已纳入协议库统一管理的定期借记业务和集中代收付业务，结算中心和特许参与者应当协助银行处理客户投诉；未纳入协议库统一管理的定期借记业务和集中代收付业务，由相关业务发起参与者自行妥善处理相关业务客户投诉。

第八十七条  参与者和结算中心应妥善保管系统业务处理涉及的交易信息和客户信息。因故意或保管不善造成交易信息和客户信息泄露的，由人行深圳中支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通报；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八十八条  参与者的工作人员在办理支付业务中玩忽职守，或出现重大失误，造成资金损失的，应当给予纪律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伪造、篡改系统业务盗用资金的，应当没收非法所得，给予纪律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八十九条  参与者退出系统运行后，应继续对在参与系统运行过程中的行为负责，参与者被兼并或合并的，其兼并方或新的实体应对原参与者参与运行的行为及法律后果承担连带责任。

第九十条  参与者之间在参与系统运行时产生的纠纷，应自行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向人行深圳中支申请调解。人行深圳中支可将不涉及结算中心的纠纷授权结算中心调解处理。

第九十一条  当事人申请调解的，应自知道权益受到侵害时起一年内提出。人行深圳中支根据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章  附  则

第九十二条  结算中心可根据本办法对特定支付业务制定具体的业务处理规定，实施前应报人行深圳中支备案。

第九十三条  各参与者通过系统办理支付业务应缴纳汇划费用。系统以直接参与者、间接参与者和特许参与者为收费对象，并对收费实行参数化管理。

第九十四条  结算中心联机储存支付业务电子数据的时间至少为30天，联机储存支付业务影像信息的时间至少为10天，支付信息脱机保存时间参照同类会计档案办理。

第九十五条  本办法由人行深圳中支负责解释和修改。

第九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1

拒绝受理通知书

	XXXXXXXXXXXXXXXXXXXXXXX持票人：

你XXXX年XX月XX日提示付款的票据，号码XXXXXXXXXXXXXXXX，金额XXXXXXXXXXXXXXXXXXX，出票人名称XXXXXXXXXXXXXXXXXXXXXX，因以下原因，我行拒绝受理。

(未记载付款银行机构代码

(未按中国人民银行统一规定印制

(票据凭证不真实

(超过提示付款期

(远期支票

(持票人未在本行开户

(签章不符合规定

(大、小写金额不符

(票据必须记载事项记载不全 

(不得更改事项更改或可更改事项未按规定更改

(出票人在票据正面记载“不得转让”的票据已背书转让

(背书不连续

(使用粘单未按规定加盖骑缝章

(持票人未作委托收款背书

(背书不符合规定

(出票日期使用小写数字填写

(因票面污损导致必须记载事项无法辨认

(《支付结算办法》规定的其他拒绝受理事项

经办人签章：                              持票人开户银行签章：

                                                   年   月   日


注：拒绝受理通知书一式二联，一联交持票人，一联由持票人开户行以纸质或电子方式留存，定期归档。

附件1-2

退票理由书

	XXXXXXXXXXXXXXXXXXXXXXX持票人：

你提交的票据，号码XXXXXXXXXXXXXXXX，金额XXXXXXXXXXXXXXXXXXX，出票人名称XXXXXXXXXXXXXXXXXXXXXX，付款人开户银行名称XXXXXXXXXXXXXXXXXXXXXX，因以下原因，已被付款人（银行）退票，特此证明。
(退票代码：8001  非本行票据

(退票代码：8002  出票人账户余额不足以支付票据款项

(退票代码：8003  票据必须记载的事项不全

(退票代码：8004  大、小写金额不符

(退票代码：8005  不得更改事项已更改或可更改事项未按规定更改

(退票代码：8006  出票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合《票据法》、《票据管理实施办法》和《支付结算办法》规定

(退票代码：8007  约定使用支付密码的，支付密码未填写或错误

(退票代码：8008  超过提示付款期

(退票代码：8009  远期支票

(退票代码：8010  出票人账户已依法冻结

(退票代码：8011  出票人账号、户名不符

(退票代码：8012  背书不符合规定或背书不连续

(退票代码：8013  持票人开户行申请止付

(退票代码：8014  银行汇票压数机压印金额模糊不清或密押有误

(退票代码：8015  出票签章模糊不清或变形

(退票代码：8016  持票人已办理挂失止付或已收到法院止付通知书

(退票代码：8017  电子清算信息与票据影像不相符

(退票代码：8018  出票人已销户

(退票代码：8019  数字签名或证书错误

(退票代码：8020  不截留票据业务，接收行未收到实物票据

(退票代码：8021  重复提示付款

(退票代码：8022  持票人未作委托收款背书

(退票代码：8023  出票人付款账户状态异常

退票日期：XXXX年XX月XX日                补充说明：
经办人签章：                              持票人开户银行签章：

年   月   日


注：退票理由书一式二联，一联交持票人，一联由持票人开户行以纸质或电子方式留存，定期归档。

附件2
深圳金融结算系统参与者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深圳金融结算系统（以下简称系统）参与者加入、变更和退出管理，加强对系统参与者的监督管理，防范支付清算风险，保障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申请加入和已经加入系统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清算机构和支付机构。
清算机构，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或授权为金融机构提供支付指令传输和债权债务计算等支付清算服务的法人机构。
支付机构，是指依据《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10〕第2号），取得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支付业务许可证》的机构。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参与者是指通过系统办理业务的机构，分为直接参与者、间接参与者和特许参与者。
直接参与者，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以下简称人行深圳中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深圳分库，以及经人行深圳中支批准，直接与系统连接并在人行深圳中支开立账户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间接参与者，是指经人行深圳中支批准委托直接参与者或特许参与者办理资金清算的机构。
特许参与者，是指经人行深圳中支批准，通过系统办理特定支付业务的机构。
第四条  人行深圳中支负责对参与者加入、变更、退出系统的管理，以及对其行内业务系统的监督管理等。未经人行深圳中支同意，任何机构不得擅自加入、退出系统，不得擅自更改系统参与者信息。
第五条  人行深圳中支建设、运营深圳市行名行号管理系统，受理系统参与者行加入、变更和撤销的电子信息申请。
第六条  经人行深圳中支同意加入、变更和退出系统的参与者信息，由人行深圳中支统一发布。
第二章  加  入
第七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申请以直接参与者或特许参与者身份加入系统的，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办理相关结算业务；
（二）申请直接参与者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在人行深圳中支开立资金结算账户；
（三）具有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和系统操作规范；
（四）具有可行的防范和化解支付清算风险的预案和系统应急处置预案；
（五）人行深圳中支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  符合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银行业金融机构，需要以直接参与者身份加入系统的，应向人行深圳中支提出书面申请。需要以特许参与者身份加入系统的，应向深圳金融电子结算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结算中心）提出书面申请，结算中心应及时进行初审，初审通过的，结算中心应及时向人行深圳中支提出书面申请。申请资料包括：
（一）申请书，应载明机构全称、机构注册所在地、支付结算业务状况、内部管理状况和人员配置状况、拟采取连接方式、行名行号或SWIFT代码等信息；

（二）工商营业执照和金融许可证复印件；
（三）系统加入申请表（附表1）；

（四）支付结算内控管理制度；
（五）防范和化解支付清算风险的预案和系统应急处置预案；
（六）人行深圳中支规定的其他资料。
第九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及时通过深圳市行名行号管理系统提交新增的电子信息。
第十条  人行深圳中支受理书面新增申请后，应及时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应及时组织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技术准备工作进行验收。
第十一条  验收通过的，人行深圳中支以书面形式批复，核准其行名行号或SWIFT代码，确定生效日期。

第十二条  已经加入系统的直接参与者或特许参与者，如有辖属机构或他行机构需要通过其加入的，由所属直接参与者或特许参与者按本办法第八条规定流程提出书面申请，同时通过深圳市行名行号管理系统提交新增的电子信息。申请资料包括：
（一）申请书，应载明所属直接参与者名称及行号、新增机构的行名行号或SWIFT代码等信息；

（二）新增机构工商营业执照和金融许可证复印件；
（三）系统加入申请表；
（四）代理他行的，需要提交双方代理协议。
（五）人行深圳中支规定的其他资料。
第十三条  受理间接参与者书面新增申请后，人行深圳中支定期进行集中审核。审核通过的，将生效日期、行名行号或SWIFT代码等信息通过深圳市行名行号管理系统予以公布。

第十四条  清算机构、支付机构申请以特许参与者身份加入系统的，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清算机构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提供支付清算服务；支付机构取得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支付业务许可证》；
（二）具有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和系统操作规范；
（三）具有可行的防范和化解支付清算风险的预案和系统应急处置预案； 

（四）人行深圳中支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五条  符合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清算机构和支付机构，需要加入系统的，应向人行深圳中支提出书面申请。申请资料包括：
（一）申请书，应载明机构全称、机构注册所在地、支付结算业务状况、内部管理状况和人员配置状况、业务处理流程、行名行号等信息，并对加入系统的必要性进行说明；
（二）工商营业执照和业务许可证明复印件；
（三）系统加入申请表；
（四）支付结算内控管理制度；
（五）防范和化解支付清算风险的预案和系统应急处置预案；
（六）人行深圳中支规定的其他资料。
第十六条  机构应及时通过深圳市行名行号管理系统提交新增的电子信息。
第十七条  受理书面新增申请后，人行深圳中支应及时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应及时组织对申请机构的业务、技术准备工作进行验收。
第十八条  验收通过的，人行深圳中支以书面形式批复机构加入系统，核准其行名行号，确定生效日期。
第三章  变  更
第十九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参与者，需要变更系统参与者信息的，由所属直接参与者或特许参与者按照本办法第八条规定流程提出书面申请。
非金融机构特许参与者，需要变更系统参与者信息的，按照本
办法第十五条规定流程提出书面申请。
申请资料包括：
（一）申请书，应载明变更的信息和变更的原因等；
（二）工商营业执照和金融许可证（或支付业务许可证明）复印件；
（三）系统信息变更申请表（附表2）；

（四）人行深圳中支规定的其他资料。
第二十条  直接参与者或特许参与者应及时通过深圳市行名行号管理系统提交变更的电子信息。
第二十一条  受理书面变更申请后，人行深圳中支定期进行集中审核。审核通过的，将生效日期、行名行号或SWIFT代码等信息通过深圳市行名行号管理系统予以公布。

第二十二条  参与者变更系统连接方式的，应向人行深圳中支提出书面申请。具体参照直接参与者或特许参与者申请加入系统办理。
第四章  退  出
第二十三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直接参与者或特许参与者退出系统的，应按照本办法第八条规定流程提出书面申请。  

非金融机构特许参与者退出系统的，应按照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流程提出书面申请。
申请资料包括：
（一）申请书，应载明退出的理由、时间等；
（二）系统退出申请表（附表3）；

（三）人行深圳中支规定的其他资料。
第二十四条  直接参与者或特许参与者应及时通过深圳市行名行号管理系统提交退出申请的电子信息。
第二十五条  受理书面退出申请后，人行深圳中支应及时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人行深圳中支以书面形式批复其退出申请，确定生效日期。
第二十六条  间接参与者退出系统的，由所属直接参与者或特许者根据参与者机构属性分别按照本办法第八条或第十五条规定流程提出书面申请。并及时通过深圳市行名行号管理系统提交退出申请的电子信息。
第二十七条  受理间接参与者书面退出申请后，人行深圳中支定期进行集中审核。审核通过的，通过深圳市行名行号管理系统予以公布。
第五章  日常监督
第二十八条  人行深圳中支对系统参与者的日常监督可以采用以下形式：
（一）系统运行、业务管理及监控。
（二）现场检查。
（三）监管谈话。
（四）风险评估。
（五）考核评比。
（六）人行深圳中支规定的其他形式。
第二十九条  现场检查包括以下内容：
（一）业务处理情况。包括是否按规定办理各类支付业务，是否按规定执行支付清算纪律，是否及时处理客户投诉等。
（二）运行管理情况。包括是否按规定设置运行管理岗位，是否按规定执行运行管理操作，是否按规定做好系统数据备份和相关资料、文档、软件的安全保管工作等。
（三）应急管理情况。是否及时修订应急预案，备份设备是否可用，系统出现故障是否按规定报告，是否定期组织应急演练，是否保持通畅的应急通讯渠道等。
第三十条  参与者出现违反支付清算纪律或存在系统安全隐患的，人行深圳中支可进行通报，可约谈高级管理人员，要求其就有关问题做出说明并限期整改。
第三十一条  人行深圳中支通过深圳市行名行号管理系统对参与者的行名行号或SWIFT代码电子信息进行统一管理。各参与者的行名应使用规范性全称，参与者信息发生变更的，应及时向人行深圳中支提出申请进行变更。

第六章  纪律和责任
第三十二条  申请加入系统的参与者应按本办法的规定提供申请材料，并确保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第三十三条  人行深圳中支和结算中心工作人员应认真审核参与者的申请材料，符合条件的应及时办理，不得无理拒绝受理或拖延办理。
第三十四条  加入系统的参与者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人行深圳中支可暂停其办理系统业务或强制其退出系统运行：
（一）提供虚假申请材料，采取欺骗手段加入系统的；
（二）严重违反支付清算纪律，影响系统正常运行的；
（三）因资金结算账户余额不足导致系统差额不能及时结算的；
（四）存在重大支付清算风险隐患，影响系统安全运行的；
（五）人行深圳中支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五条  人行深圳中支暂停参与者办理系统业务或强制参与者退出系统运行的，应向其下发书面通知。
第三十六条  被人行深圳中支暂停办理系统业务的参与者，经有效整改后可申请恢复；被强制退出的参与者，自退出之日起1年内不得重新申请加入系统。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由人行深圳中支负责解释和修改。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2-1
表1  深圳金融结算系统加入申请表

申请单位（公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编号：

	申请加入机构信息（申请单位填写）
	机构中文或英文名
	
	申请行号或SWIFT代码
	

	
	国别或地区名
	
	开业日期
	

	
	是否开通跨境人民币业务
	□是    □否
	开通业务币种
	□人民币 □美元

□港  币 □其他___

	
	所属清算行中文/英文名
	
	所属清算行行号/SWIFT代码
	

	
	所属代理行中文/英文名

（代理间接参与者填写）
	
	所属代理行行号/SWIFT代码
	

	
	参与者属性
	□直接参与者□特许参与者
□间接参与者□代理间接参与者
	机构地址
及邮编
	

	
	联系人、电话和传真
	
	资金清算账号
	

	
	接入方式（直参和特参填写）
	□直联       □间联

	
	
	

	准备工作完成情况
（结算中心填写）
	网络配置情况   □已完成   □未完成     设备配置情况    □已完成  □未完成

培训完成情况   □已完成   □未完成     接口开发情况    □已完成  □未完成

其他准备工作   □已完成   □未完成

经办人：
（公章）：
                                  年   月   日

	人行深圳中支意见
	 业务制度准备工作完成情况      □已完成  □未完成
核准深圳金融系统行号                           生效日期                             经办人：

                   （公章）：
                                             年  月  日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注：1、采用支付系统行号编码规则，并保持一致；拥有行号及SWIFT代码的，应一并填写行号、SWIFT代码及中英文名。2、直接参与者和有户特许参与者应填写在人行深圳中支开立的资金清算账号，本外币账号以逗号隔开。3、编号由人行深圳中支统一编制。
附件2-2

表2  深圳金融结算系统信息变更申请表

申请单位（公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编号：

	申请单位填写
	变更后信息
	机构中文或英文名
	
	行号或SWIFT代码
	

	
	
	是否开通跨境人民币业务
	□是   □否
	开通业务币种
	□人民币 □美元

□港  币 □其他___

	
	
	所属代理行中文
/英文名
	
	所属代理行行号/SWIFT代码
	

	
	
	机构地址
	
	邮编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及传真
	

	
	变更前
信息
	变更项目
	变更前信息

	
	
	
	

	
	
	
	

	
	
	
	

	
	变更事项说明
	

	人行深圳中支意见
	经办人：
（公章）
                                        年   月   日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注：1、拥有行号及SWIFT代码的，应一并填写行号、SWIFT代码及中英文名。

2、编号由人行深圳中支统一编制。
附件2-3

表3  深圳金融结算系统退出申请表

申请单位（公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编号：

	申请退出机构信息（申请单位填写）
	机构中文或英文名称
	机构行号或SWIFT代码
	机构地址
	邮编
	联系人
	电话
	申请退出日期
	退出原因（停业/撤销）

	
	
	
	
	
	
	
	
	

	
	
	
	
	
	
	
	
	

	
	
	
	
	
	
	
	
	

	
	
	
	
	
	
	
	
	

	
	
	
	
	
	
	
	
	

	
	
	
	
	
	
	
	
	

	
	
	
	
	
	
	
	
	

	人行深圳中支意见
	是否同意退出：□同意退出    退出生效日期          。
              □不同意退出  理由                                         。
                    经办人：
                   （公章）：
                                             年  月  日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注：1、拥有行号及SWIFT代码的，应一并填写行号、SWIFT代码及中英文名。

2、编号由人行深圳中支统一编制。

附件3

深圳金融结算系统业务处理流程
目    录

错误！未定义书签。

1 普通贷记业务（101/801）处理流程

错误！未定义书签。

2 实时贷记业务（106）处理流程

错误！未定义书签。

3 定期贷记业务（103）处理流程

错误！未定义书签。

4 实时借记业务（107）处理流程

错误！未定义书签。

5 定期借记业务（104）处理流程

错误！未定义书签。

6 主动缴费业务（305）处理流程(银行发起)

错误！未定义书签。

7 税费上划业务（306）处理流程

错误！未定义书签。

8 预授权业务（银行卡）(银行、商户发起)

错误！未定义书签。

8.1 预授权申请业务（407）处理流程

错误！未定义书签。

8.2 预授权撤销业务（408）处理流程

错误！未定义书签。

8.3 预授权确认业务（309）处理流程

错误！未定义书签。

8.4 预授权查询业务（667）处理流程

错误！未定义书签。

9 集中代收付业务处理流程

错误！未定义书签。

9.1 批量代收（304）业务处理流程

错误！未定义书签。

9.2 批量代付（303）业务处理流程

错误！未定义书签。

9.3 单笔代收（302）业务处理流程

错误！未定义书签。

9.4 单笔代付（301）业务处理流程

错误！未定义书签。

9.5 主动缴费业务（305）处理流程（第三方发起）

错误！未定义书签。

10 普通借记业务处理流程

错误！未定义书签。

10.1 同城票据业务（102）处理流程

错误！未定义书签。

10.2 深穗票据业务（102）处理流程

错误！未定义书签。

10.2.1 深圳提出广州区域银行付款的深穗票据业务处理流程

错误！未定义书签。

10.2.2 广州区域银行提出深圳银行付款的深穗票据业务处理流程

错误！未定义书签。

10.3 深港票据业务（112）处理流程

错误！未定义书签。

10.3.1 深港人民币票据单向交换操作流程

错误！未定义书签。

10.3.2 深港港币票据双向交换操作流程

错误！未定义书签。

10.3.3 深港美元票据双向交换操作流程

错误！未定义书签。

11 外币实时贷记业务处理流程（含港币、美元）

错误！未定义书签。

11.1 汇兑业务（109）处理流程

错误！未定义书签。

11.1.1 同城外币实时汇兑业务处理流程

错误！未定义书签。

11.1.2 深圳发往香港的外币实时汇兑业务处理流程（深圳往账）

错误！未定义书签。

11.1.3 香港发往深圳的外币实时汇兑业务处理流程（深圳来账）

错误！未定义书签。

11.2 资金调拨业务（118）处理流程

错误！未定义书签。

11.2.1 同城外币资金调拨业务处理流程

错误！未定义书签。

11.2.2 深圳银行向香港调出外币资金的业务处理流程（深圳调出）

错误！未定义书签。

11.2.3 深圳银行从香港调入外币资金的业务处理流程（深圳调入）

错误！未定义书签。

12 票联通业务

错误！未定义书签。

12.1 票联通普通兑付（312）业务处理流程

错误！未定义书签。

12.2 票联通实时兑付（311）业务处理流程



普通贷记业务（101/801）处理流程
	序号
	时间
	普通贷记业务（101/801）处理流程
	操作部门

	
	
	普通贷记业务含人民币、港币、美元三种币种，支持柜面模式和电子渠道模式两种。柜面模式是指客户通过银行柜面发起贷记业务；电子渠道模式是指客户通过付款行的网银、自助终端等电子渠道发起贷记业务，电子渠道模式不支持账户查询。
	

	
	7*24
	柜面模式：
付款行依据客户的指令录入普通贷记业务要素，收款人信息可只录入帐号，付款行系统自动发送帐户查询指令到处理中心。（也可以不做账户查询，银行直接录入收款人信息到第5步）（收、付款人名称以101/801报文附加域中的收、付款人名称为准）

电子渠道模式：付款人通过登录付款行的电子渠道，录入收款人信息，转第5步处理。
	付款行、客户

	
	7*24
	处理中心收到付款行账户查询后，若是已保存的账户信息，则实时向付款行返回收款人账户户名、开户行号、行名信息。若是未保存该账户信息，则向收款行转发账户查询指令。
	结算中心有限公司（简称“结算中心”）

	
	7*24
	收到账户查询指令，实时将账户结果发送到处理中心。
	收款行

	
	7*24
	处理中心实时向付款行转发收款行的账户查询结果。
	结算中心

	
	7*24
	5.1付款行进行账务处理单笔或批量发送普通贷记业务到处理中心。

5.2不截留票据（如10104）需装入附件信封，信封上注明提回行行号，交票递公司送到提回行。
	付款行

	
	下一工作日9：30前
	票递公司最迟于下一工作日的9：30前将附件信封送达提回行。
	票递公司

	
	7*24
	7.1处理中心进行业务的合法性检查及日间限额检查（当日间限额检查启用时）等处理，

7.2向付款行发送业务处理的回应信息。
	结算中心

	
	7*24
	8.1付款行根据回应信息进行相关行内处理。

8.2如果回应信息是拒绝，付款行可修改后重发。

8.3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未收到处理中心的回应信息，可再次发送该业务（业务序号不变）；或发起业务明细查询指令，获得该笔业务的状态，再根据状态决定是否重发。

8.4如果是排队，付款行可以调整自己的净借记限额，也可以等待排队处理结果或者撤销业务。

8.5如果是收妥（801报文），继续等待第二个回应，转到6.2或6.3或6.4。
	付款行

	
	轧差时点（不含节假日）
	根据业务在处理中心处理完成的时点来决定参与系统不同场次的轧差。轧差后处理中心将业务转发收款行。
	结算中心

	
	清算时点
	人行营业部根据结算中心提交的轧差清算结果完成各行的资金清算。
	人行营业部

	
	轧差时点后
	11.1收款行收到普通贷记业务后，进行重账等合法性检查，进行行内账务等相关处理。

11.2收款行收到不截留票据，需根据不截留票据进行行内账务处理。

11.3未按时收到不截留票据的，应及时与付款行联系。
	收款行


注：
未轧差清算的普通贷记业务，付款行可撤销。
实时贷记业务（106）处理流程
	序号
	时间
	实时贷记业务（106）处理流程
	操作部门

	
	
	实时贷记业务暂处理人民币币别，支持柜面模式和电子渠道模式两种。柜面模式是指客户通过银行柜面发起贷记业务；电子渠道模式是指客户通过付款行的网银、自助终端等电子渠道发起贷记业务，电子渠道模式不支持账户查询。
	

	
	7*24
	柜面模式：
付款行依据客户的指令录入实时贷记业务要素，收款人信息可只录入帐号，付款行系统自动发送帐户查询指令到处理中心。（也可以不做账户查询，银行直接录入收款人信息到第3步）（收、付款人名称以106报文附加域中的收、付款人名称为准）

电子渠道模式：
付款人通过登录付款行电子渠道，录入收款人信息，转第5步处理。
	付款行

	
	7*24
	处理中心收到付款行账户查询后，若是已保存的账户信息，则实时向付款行返回收款人账户户名、开户行号、行名信息。若是未保存该账户信息，则向收款行转发账户查询指令。
	结算中心

	
	7*24
	收到账户查询指令，实时将账户结果发送到处理中心。
	收款行

	
	7*24
	处理中心实时向付款行转发收款行的账户查询结果。
	结算中心

	
	7*24
	5.1付款行进行账务处理后单笔发送实时贷记业务到处理中心。

5.2若是发往间联银行或是发往香港的跨境业务，“实时入账标志”应为“0” (允许落地处理)；若为“1” （不允许落地处理）则处理中心将拒绝。
	付款行

	
	接收业务30秒之内
	处理中心进行业务合法性检查及根据业务发送时点进行日间限额或夜间限额或节假日限额检查（当日间限额检查、夜间限额检查、节假日限额检查启用时）等处理，处理通过的业务实时转发收款行；如果处理不成功，处理中心向付款行返回失败信息。
	结算中心

	
	收到业务30秒内
	7.1直联银行收到实时贷记业务后，进行重账等合法性检查，实时进行入账处理。

7.1.1若收到“实时入账标志”为“0” （允许落地处理）的106业务，实时发送“成功”或“失败”回执，对于需人工处理的业务，实时发送“已收妥未入账”回执，在下一场清算时点前发送“成功”或“失败”回执。
7.1.2收到“实时入账标志”为“1” （不允许落地处理）的106业务（非跨境业务），如果是收款账户为对私账户，只能发送“成功”、“失败”回执。如果回 “已收妥未入账”，处理中心将拒绝此回执。
7.1.3收到“实时入账标志”为“1” （不允许落地处理）的106业务（非跨境业务），如果是收款账户为对公账户，只能发送“成功”、“失败”、“银行已受理”回执。如果回执为“已收妥未入账”，处理中心将拒绝此回执。

7.2间联银行收到实时贷记业务后，间联银行系统自动实时返回 “已收妥未入账” 回执，在下一场清算时点前进行入帐处理，并通过间联银行系统手工返回“入帐成功”或“入帐失败”的回执。
	收款行

	
	7*24
	8.1 处理中心向付款行实时转发处理回执。
8.2 回执超时的情况：

1）在业务被轧差前，处理中心一直未收到收款行入账成功或失败回执，处理中心按成功回执处理。

2）在业务被轧差前，收款行返回了成功或失败的回执，则处理中心转发该回执给付款行，失败回执不纳入清算；

3）业务已轧差，收款行返回失败回执时，处理中心作拒绝处理；收款行返回的成功回执处理中心实时转发给付款行。

8.3 回执为“已收妥未入账”的情况：

1）如果业务发生时点非当日最后一场，则业务轧差场次延后一场。

2）在业务被轧差前，处理中心一直未收到收款行入账成功或失败回执，处理中心按成功回执处理。

3）如果业务未被轧差，收款行返回了成功或失败回执，则处理中心转发该回执给付款行，失败回执不纳入清算；

4）如果业务已轧差，收款行返回失败回执时，处理中心作拒绝处理；返回的成功回执处理中心实时转发给付款行。

8.4对于“实时入账标志”为“1”的106业务，中心收到“银行已受理”、“贷记超时（状态为银行已受理）”返回码的回执，当处理成功。中心将拒绝收款行后续发来的所有回执。
	结算中心

	
	7*24
	9.1付款行收到回执后，根据回执内容进行相应的账务处理。

9.2对于“实时入账标志”为“1” （不允许落地处理）的106业务（非跨境业务），付款行收到“银行已受理”、“贷记超时（状态为银行已受理）”返回码的回执，当做成功处理。

9.3如果付款行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收到业务回执信息，可以在保证所有内容不变的情况下于当日重发，或发起业务明细查询指令获得该笔业务的状态，根据业务状态决定是否重发，或视同该笔业务处理成功，不重发。
	付款行

	
	轧差时点
（含节假日）
	处理中心对返回成功回执的业务进行实时轧差，并根据在处理中心成功完成处理的时点来决定参与系统第一、二、四、六场轧差结算。
	结算中心

	
	清算时点
	人行营业部根据结算中心提交的轧差清算结果完成各行的资金清算。
	人行营业部


注：
实时业务超过30秒未回执为超时。
实时贷记业务不可撤销。
定期贷记业务（103）处理流程
	序号
	时间
	定期贷记业务（103）处理流程
	操作部门

	
	7*24
	付款行接受其商户委托，发送定期货记业务到处理中心。
	付款行

	
	7*24
	处理中心收到付款行发来的定期贷记业务后，进行业务的合法性检查及日间限额检查（当日间限额检查启用时）等处理，清分并记录；如果限额检查不通过，作排队处理，如果是其他检查不通过，处理中心整包拒绝。
	结算中心

	
	7*24
	付款行根据处理中心回应的信息进行相关行内处理。如果是拒绝信息，付款行修改后可重发，如果是排队，可以调整自己的限额，也可以等待排队处理结果或者撤销业务。
	付款行

	
	轧差时点（不含节假日）
	处理通过的业务根据在处理中心处理完成的时点来决定参与系统第二场或第六场轧差。轧差后处理中心将业务转发收款行
	结算中心

	
	清算时点
	人行营业部根据结算中心提交的轧差清算结果完成各行的资金清算。
	人行营业部

	
	回执期限前
	收款行收到定期贷记业务进行入账处理，并在回执期限内（注1）向处理中心返回定期贷记业务回执。
	收款行

	
	回执期限前
	处理中心收到定期贷记业务回执，进行业务合法性检查及日间限额检查（当日间限额检查启用时）等处理，如果限额检查不通过，作排队处理；如果是其他检查不通过，处理中心整包拒绝。
	结算中心

	
	轧差时点（不含节假日）
	处理通过的回执业务根据在处理中心完成处理的时点来决定参与系统第二场或第六场轧差。轧差后处理中心将回执转发原业务付款行
	结算中心

	
	清算时点
	人行营业部根据结算中心提交的轧差清算结果完成各行的资金清算。
	人行营业部

	
	轧差时点后
	付款行收到定期贷记业务回执后，对返回失败回执的定期贷记业务进行入账处理。
	付款行


注：
国库退库（10302）、财政实拨（10303）业务，收款行须于下一个工作日的第二场清算时点前返回回执。
实时借记业务（107）处理流程
	序号
	时间
	实时借记业务（107）处理流程
	操作部门

	
	7*24
	收款行录入实时借记业务要素，付款人信息可只录入帐号，收款行系统自动发送帐户查询指令到处理中心。（也可以不做账户查询，银行直接录入付款人信息到第3步）
	收款行

	
	7*24
	处理中心收到收款行发出的账户查询业务，实时返回付款人账户户名、开户行号、行名信息。
	结算中心

	
	7*24
	收款行单笔发送实时借记业务到处理中心。
	付款行

	
	7*24
	处理中心进行业务合法性检查及付款行的日间限额或夜间限额或节假日限额检查（当日间限额检查、夜间限额检查、节假日限额检查启用时）等处理，处理通过的业务实时转发付款行；如果处理不通过，处理中心向收款行返回失败信息。
	结算中心

	
	接收业务30秒内
	付款行收到实时借记业务后，进行检查并核验卡（含对磁条卡、金融IC卡的支持）密码（10701、10703、10704、10705）及预授权付款（10703）或票据支付密码（10702），并向处理中心实时返回实时借记业务回执。
	付款行

	
	接收业务30秒内
	处理中心向收款行实时转发实时借记业务回执。如果回执超时或者回执检查不通过，处理中心向付款行发起冲正，并返回失败回执给收款行。
	结算中心

	
	7*24
	收款行收到实时借记业务回执后进行账务处理。
如果收款行在规定的时间内未收到借记业务回执，可重发实时借记业务（业务序号不变），或发起业务明细查询指令获得该笔业务的状态，根据业务状态决定是否重发。
	收款行

	
	轧差时点
（含节假日）
	处理中心对返回成功回执的业务进行实时轧差，并根据在处理中心完成处理的时点来决定参与系统第一、二、四、六场轧差结算。
	结算中心

	
	法定工作日清算时点后
	人行营业部根据结算中心提交的轧差清算结果完成各行的资金清算。
	人行营业部


注：
1、处理中心接收付款行的回执超时，处理中心向付款行发冲正指令，付款行收到冲正指令后，如果已扣款，则需进行业务反向处理。
2、收款行接收回执超时，收款行可发起业务明细查询指令获得业务状态，根据业务状态决定是否重发。
3、实时业务超过30秒未回执为超时。
定期借记业务（104）处理流程
	序号
	时间
	定期借记业务（104）处理流程
	操作部门

	
	7*24
	收款行接受其商户委托，发送定期借记业务到处理中心。
	收款行

	
	7*24
	处理中心进行收款账户合法性等业务检查，如果检查不通过，处理中心整批拒绝。
	结算中心

	
	7*24
	收款行根据处理中心回应的信息进行相关行内处理。如果是拒绝信息，收款行修改后可重发。
	收款行

	
	7*24
	处理中心对检查通过的业务清分并记录，实时向付款行分发业务。
	结算中心

	
	回执期限前
	付款行收到定期借记业务进行扣款等处理，并在回执期限内向处理中心返回定期借记业务回执。
	付款行

	
	回执期限前
	处理中心收到定期借记业务回执，检查回执业务合法性及对付款行进行日间限额检查（当日间限额检查启用时），并向付款行返回处理结果回应信息。

	结算中心

	
	回执期限前
	付款行在规定的时间内若未收到处理中心的回应信息，可重发定期借记业务回执（业务序号不变），或发起业务明细查询指令获得回执处理状态，根据状态决定是否重发。
	付款行

	
	轧差时点（不含节假日）
	处理中心在规定时点对内容为“成功”的业务回执进行轧差。轧差后处理中心将回执业务转发原业务收款行。
	结算中心

	
	清算时点
	人行营业部根据结算中心提交的轧差清算结果完成各行的资金清算。
	人行营业部

	
	轧差时点后
	收款行收到定期借记业务回执后，对返回成功回执的定期借记业务进行入账处理。
	收款行


主动缴费业务（305）处理流程(银行发起)

	序号
	时间
	主动缴费业务（305）处理流程
	操作部门

	
	
	主动缴费业务支持柜面模式和电子渠道模式两种。柜面模式是指客户通过银行柜面发起主动缴费业务；电子渠道模式是指客户通过付款行的网银、发起行的自助终端等电子渠道发起主动缴费业务。
银行发起的主动缴费业务需要支持本行卡以及他行卡的主动缴费。
	

	
	7*24
	发起行接收客户委托（通过柜台或电子渠道进行均可）的主动缴费业务，对于本行卡需要进行相应账务处理，发出主动缴费业务到处理中心
	发起行

	
	7*24
	处理中心进行业务合法性检查及付款行的日间限额检查（当日间限额检查检查启用时）等处理，如果处理不通过，处理中心向业务发起行返回失败信息；对于处理通过的业务，如果发起行发出的主动缴费业务是他行卡的缴费业务，则实时转发协议付款报文到付款清算行；如果发起行发出的主动缴费业务是本行卡的缴费业务，则实时转发商户，转6；
	结算中心

	
	接收业务30秒内
	付款行收到协议付款指令后实时进行重账等合法性检查（含对磁条卡、金融IC卡的支持），如果检查通过，进行扣款处理，然后向处理中心返回协议付款指令回执。
	付款行

	
	7*24
	处理中心收到协议付款指令回执后，进行合法性检查，检查不通过，返回失败信息给付款行，如果付款成功发主动缴费业务给商户进行确认，如果付款失败发失败回执给主动缴费业务发起行
	结算中心

	
	接收业务30秒内
	商户收到主动缴费业务后，进行缴费信息确认处理，并向处理中心实时返回主动缴费业务回执。
	商户

	
	接收业务30秒内
	处理中心向发起行实时转发主动缴费业务回执。如果回执超时，处理中心根据配置信息返回失败或成功回执给发起行，如果回执检查不通过，处理中心返回失败应答给商户。对于他行卡的主动缴费业务，如果是失败回执，则向付款清算行发送业务冲正信息
	结算中心

	
	7*24
	付款行收到主动缴费业务回执后进行账务处理。
	付款行

	
	7*24
	如果发起行在规定的时间内未收到主动缴费业务回执，可重发主动缴费业务（业务序号不变），或发起业务明细查询指令获得该笔业务的状态，根据业务状态决定是否重发。
	发起行

	
	轧差时点
（含节假日）
	处理中心对返回成功回执的业务进行轧差，并根据在处理中心完成处理的时点来决定参与系统第一、二、四、六场轧差结算。轧差后处理中心将贷记账户指令转发业务收款行。
	结算中心

	
	法定工作日清算时点后
	人行营业部根据结算中心提交的轧差清算结果完成各行的资金清算。
	人行营业部

	
	7*24
	收款行收到贷记账户指令后，进行入账处理。
	收款行


税费上划业务（306）处理流程
	序号
	时间
	税费上划业务（306）处理流程
	操作部门

	
	7*24
	付款行接受税务等行政部门委托，发送税费上划业务到处理中心。
	付款行

	
	7*24
	处理中心收到付款行发来的税费上划业务后，进行业务的合法性检查及日间限额检查（当日间限额检查启用时）等处理，清分并记录；如果限额检查不通过，作排队处理，如果是其他检查不通过，处理中心整包拒绝。
	结算中心

	
	7*24
	付款行根据处理中心回应的信息进行相关行内处理。如果是拒绝信息，付款行修改后可重发，如果是排队，可以调整自己的限额，也可以等待排队处理结果或者撤销业务。
	付款行

	
	轧差时点（不含节假日）
	处理通过的业务根据在处理中心处理完成的时点来决定参与系统第二场或第六场轧差。轧差后处理中心将业务转发收款行
	结算中心

	
	清算时点
	人行营业部根据结算中心提交的轧差清算结果完成各行的资金清算。
	人行营业部

	
	7*24
	收款行收到税费上划业务进行入账处理。
	收款行


预授权业务（银行卡）(银行、商户发起)

预授权申请业务（407）处理流程
	序号
	时间
	预授权申请处理流程
	操作部门

	1
	７×２４
	商户/收款行实时发起预授权申请业务
	商户/收款行

	2
	接收业务30秒之内
	2.1处理中心收到业务后进行合法性检查，检查通过的实时转发至付款清算行，并向商户/收款行发送业务确认报文。
2.2检查不通过的向商户发送“已拒绝”。
	结算中心

	3
	接收业务30秒之内
	3.1付款清算行收到业务后进行检查。

3.2.1检查通过的，做资金冻结处理，并向处理中心发送成功的应答报文。（207）

3.2.2检查不通过的，向处理中心发送失败的应答报文。（207）
	付款清算行

	4
	接收业务30秒之内
	4.1处理中心向商户/收款行实时转发付款清算行的应答报文。
4.2超时未收到付款清算行的应答报文（207）的，将业务状态置为“失败”，并向商户/收款行发送“失败”的确认报文。同时向付款清算行发预授权冲正报文（409）。
	结算中心

	5
	接收业务30秒之内
	根据收到应答报文和确认报文的内容进行业务处理。
	商户/收款行

	6
	接收业务30秒之内
	付款行收到冲正业务后，进行相关处理，释放已冻结的资金。
	付款银行

	7
	预授权有效期后
	付款行对已超过有效期、但未收到预授权撤销的或未作预授权付款确认的预授权申请业务进行主动撤销处理，释放已冻结资金。
	付款银行


预授权撤销业务（408）处理流程
	序号
	时间
	预授权撤销处理流程
	操作部门

	１
	７×２４
	商户/收款行实时发起预授权撤销业务
	商户/收款行

	2
	接收业务30秒之内
	２.１处理中心收到业务进行合法性检查，检查通过的实时转发至付款清算行，并向商户/收款行发送业务确认报文。
２.２检查不通过的向商户发送“已拒绝”。
	结算中心

	3
	接收业务30秒之内
	３.1付款清算行收到业务后进行检查。

3.2.1检查通过的，及时撤销，并向处理中心发送成功的应答报文。（208）

3.2.2检查不通过的，向处理中心发送失败的应答报文。（208）
	付款清算行

	4
	接收业务30秒之内
	４.１向商户/收款行实时转发付款清算行的应答报文。
４.２超时未收到付款清算行的应答报文（208），则将业务状态置为“成功”，并向商户发送确认报文
	结算中心

	５
	接收业务30秒之内
	根据收到应答报文和确认报文的内容进行业务处理。
	商户/收款行

	6
	对账时间
	对账时根据中心的状态进行调整。
	付款清算行


预授权确认业务（309）处理流程
	序号
	时间
	预授权确认业务处理流程
	操作部门

	1
	７×２４
	商户/收款行实时发起预授权确认业务
	商户/收款行

	2
	接收业务30秒之内
	2.1处理中心收到业务进行合法性检查，检查通过的实时转发至付款清算行，并向商户/收款行发送业务确认报文。
2.2检查不通过的向商户发送“已拒绝”。
	结算中心

	3
	接收业务30秒之内
	3.1付款清算行收到业务后进行检查。

3.2.1检查通过的，及时处理，并向处理中心发送成功的应答报文，并释放未使用完的已冻结资金。

3.2.2检查不通过的，向处理中心发送失败的应答报文。
	付款清算行

	4
	接收业务30秒之内
	4.1向商户/收款行实时转发付款清算行的应答报文。
4.2对成功业务，处理中心向收款清算行发起入账指令（101、106）。

4.3超时处理：

4.3.1处理中心向付款清算行发冲正报文。

4.3.2处理中心向商户/收款行发送失败回执。
	结算中心

	5
	７×２４
	5.1商户根据收到的回执报文内容进行业务处理。

5.2收到失败回执可再次发起预授权确认业务。
	商户/收款行

	6
	７×２４
	收款清算银行根据收到的入账指令进行入账处理。
	收款清算行

	7
	７×２４
	收到冲正业务时及时处理，并继续冻结相关的预授权申请的资金。
	付款清算行


预授权查询业务（667）处理流程
	序号
	时间
	预授权查询业务处理流程
	操作部门

	１
	７×２４
	1.1商户/收款银行实时发起预授权查询业务

1.2超时未收到应答可再次发起查询业务。
	商户/收款银行

	2
	接收业务30秒之内
	２.１处理中心收到业务进行合法性检查，检查通过的实时转发至付款清算行，并向商户/收款银行发送业务确认报文。

２.２检查不通过的向商户发送“已拒绝”。
	结算中心

	3
	接收业务30秒之内
	３.1付款清算行收到业务后进行检查，及时处理，并向处理中心发送应答报文。（668）
	付款清算行

	4
	接收业务30秒之内
	向商户实时转发付款清算行的应答报文。
	结算中心

	５
	接收业务30秒之内
	根据收到应答报文和确认报文的内容进行业务处理。
	商户/收款银行


集中代收付业务处理流程
批量代收（304）业务处理流程
	序号
	时间
	批量代收业务处理流程
	操作部门

	
	7*24
	商户发送批量代收业务到处理中心。
	商户

	
	7*24
	处理中心进行账户等合法性检查及协议检查等处理，向付款行实时发送定期借记指令，并向商户发送回应信息。
	结算中心

	
	7*24
	商户收到回应信息后，进行相应处理。如果是拒绝信息，商户可修改后重发。
	商户

	
	7*24
	付款行收到定期借记指令后进行协议检查（需付款行检查协议的）和扣款等处理，向处理中心返回定期借记指令回执。
	付款行

	
	7*24
	处理中心收到回执后，对成功回执根据处理完成时点进行付款行的日间限额（当日间限额检查启用时），并向付款行返回处理结果回应信息。
	结算中心

	
	7*24
	付款行根据处理中心返回的处理结果回应信息进行相应处理。如果是回执被拒绝，可重发定期借记业务回执（业务序号不变），或发起业务明细查询指令获得回执处理状态，根据状态决定是否重发。
	付款行

	
	轧差清算时点（第一次）
	处理中心在规定时点对处理成功业务进行轧差，向收款行发送贷记账户指令。
	结算中心

	
	清算时点
	人行营业部根据结算中心提交的轧差清算结果完成各行的资金清算。
	人行营业部

	
	轧差时点后
	收款行收到贷记账户指令进行入账处理。
	收款行


批量代付（303）业务处理流程
	序号
	时间
	批量代付业务处理流程
	操作部门

	
	7*24
	商户发送批量代付业务到处理中心。
	商户

	
	7*24
	处理中心进行账户等合法性检查及协议检查等处理，向付款行实时发送协议付款指令，并向商户发送回应信息。
	结算中心

	
	7*24
	商户收到回应信息后，进行相应处理。如果是拒绝信息，商户可修改后重发。
	商户

	
	7*24
	付款行收到协议付款指令后进行扣款等处理（含对磁条卡、金融IC卡的支持），向处理中心返回协议付款指令回执。
	付款行

	
	7*24
	处理中心收到回执后，对成功回执根据处理完成时点进行付款行的日间限额检查（当日间限额检查启用时），并向付款行返回处理结果回应信息。
	结算中心

	
	7*24
	付款行根据处理中心返回的处理结果回应信息进行相应处理。如果是回执被拒绝，可重发定期借记业务回执（业务序号不变），或发起业务明细查询指令获得回执处理状态，根据状态决定是否重发。
	付款行

	
	轧差清算时点（第一次）
	处理中心在规定时点对处理成功业务进行轧差，并向收款行发送定期贷记业务。
	结算中心

	
	清算时点
	人行营业部根据结算中心提交的轧差清算结果完成各行的资金清算。
	人行营业部

	
	轧差时点后
	收款行收到定期贷记业务进行入账处理，对定期贷记业务需在回执期限内向处理中心返回定期贷记业务回执。
	收款行

	
	回执期前
	处理中心收到定期贷记业务回执，检查业务合法性及对付款行进行日间限额检查（当日间限额检查启用时），并向收款行返回处理结果回应信息，向集中代收付处理中心转发定期贷记业务回执。
	结算中心

	
	回执期前
	收款行在规定的时间内未收到处理结果回应信息，可重发定期货记业务回执（业务序号不变），或发起业务明细查询指令获得回执状态，根据回执状态决定是否重发。
	收款行

	
	轧差清算时点（第二次）
	处理中心在规定时点对定期贷记业务回执中的失败业务进行轧差，并向批量代收业务的付款行发送贷记账户指令。
	结算中心

	
	清算时点
	人行营业部根据结算中心提交的轧差清算结果完成各行的资金清算。
	人行营业部

	
	轧差时点后
	批量代收业务的付款行收到贷记账户指令后进行入账处理。
	原业务付款行


单笔代收（302）业务处理流程
	序号
	时间
	单笔代收业务处理流程
	操作部门

	
	7*24
	商户发送单笔代收业务到处理中心。
	商户

	
	接收业务30秒内
	处理中心进行账户等合法性检查及协议检查等处理，向付款行实时发送协议付款指令。如果检查不通过，返回拒绝的回执信息给代收付中心
	结算中心

	
	7*24
	商户收到拒绝回应信息后，商户可修改后重发。
	商户

	
	接收业务30秒内
	4.1付款行收到协议付款指令后实时进行重账、磁密、协议（需付款行检查协议的）等合法性检查，如果检查通过，进行扣款处理。
4.2向处理中心返回协议付款指令回执。
	付款行

	
	7*24
	处理中心收到借记账户指令回执后，进行业务合法性检查及付款行的日间限额或夜间限额或节假日限额检查（当日间限额检查、夜间限额检查、节假日限额检查启用时）等处理，处理通过的业务轧差后转发收款行，同时发成功的回执给付款行；如果处理不通过，处理中心向付款行返回失败信息，同时向商户返回失败回执。
	结算中心

	
	轧差清算时点
	处理中心在规定时点对处理成功业务进行轧差，并向收款行发送贷记账户业务。
	结算中心

	
	清算时点
	人行营业部根据结算中心提交的轧差清算结果完成各行的资金清算。
	人行营业部

	
	轧差时点后
	收款行收到实时贷记账户指令进行相应处理。
	收款行


单笔代付（301）业务处理流程
	序号
	时间
	单笔代付业务处理流程
	操作部门

	
	7*24
	商户发送单笔代付业务到处理中心。
	商户

	
	接收业务30秒内
	处理中心进行账户等合法性检查及协议检查等处理，向付款行实时发送协议付款指令。如果检查不通过，返回拒绝的回执信息给代收付中心
	结算中心

	
	7*24
	商户收到拒绝回应信息后，商户可修改后重发，也可将结果转发给商户。
	商户

	
	接收业务30秒内
	4.1付款行收到协议付款指令后实时进行重账、磁密、协议（需付款行检查协议的）等合法性检查，如果检查通过，进行扣款处理。
4.2向处理中心返回协议付款指令回执。
	付款行

	
	7*24
	处理中心收到借记账户指令回执后，进行业务合法性检查及付款行的日间限额或夜间限额或节假日限额检查（当日间限额检查、夜间限额检查、节假日限额检查启用时）等处理，处理通过的业务轧差后转发收款行，同时发成功的回执给付款行；如果处理不通过，处理中心向付款行返回失败信息，同时向商户返回失败回执。
	结算中心

	
	轧差清算时点
	处理中心在规定时点对处理成功业务进行轧差，并向收款行发送贷记账户业务。
	结算中心

	
	清算时点
	人行营业部根据结算中心提交的轧差清算结果完成各行的资金清算。
	人行营业部

	
	轧差时点后
	收款行收到实时贷记账户指令进行相应处理。
	收款行


主动缴费业务（305）处理流程（第三方发起）
	序号
	时间
	主动缴费业务（305）处理流程
	操作部门

	
	7*24
	商户接收客户委托发出主动缴费业务到处理中心
	商户

	
	接收业务30秒内
	处理中心进行业务合法性检查等处理，检查通过后向付款行实时发送协议付款指令；如果检查不通过，处理中心向商户返回失败信息。
	结算中心

	
	7*24
	商户收到拒绝回应信息后，商户可修改后重发。
	商户

	
	接收业务30秒内
	付款行收到协议付款指令后实时进行重账等合法性检查（含对磁条卡、金融IC卡的支持），如果检查通过，进行扣款处理，然后向处理中心返回协议付款指令回执。
	付款行

	
	接收业务30秒内
	处理中心收到借记账户指令回执后，进行合法性检查，检查不通过，返回失败信息给商户和付款行，如果付款成功发主动缴费业务给商户进行确认，如果付款失败发失败回执给商户
	结算中心

	
	接收业务30秒内
	商户收到主动缴费业务后，进行缴费信息确认处理，并向处理中心实时返回主动缴费业务回执。
	商户

	
	接收业务30秒内
	处理中心根据缴费确认结果向付款行实时发借记账户指令回执。如果回执超时，处理中心根据配置信息返回失败或成功回执给付款行，如果回执检查不通过，处理中心返回失败回执给付款行。
	结算中心

	
	轧差时点
（含节假日）
	处理中心对处理成功的主动缴费业务进行轧差，并根据在处理中心完成处理的时点来决定参与系统相应场次轧差结算。轧差后处理中心将贷记账户指令转发业务收款行。
	结算中心

	
	法定工作日清算时点后
	人行营业部根据结算中心提交的轧差清算结果完成各行的资金清算。
	人行营业部

	
	7*24
	收款行收到贷记账户指令后，进行入账处理。
	收款行


普通借记业务处理流程
同城票据业务（102）处理流程
	序号
	时间
	同城票据业务处理流程
	操作部门

	
	
	付款行出售支票时应在支票票面记载付款银行的银行机构代码。
	付款银行

	1
	第一日
24:00 前
	收款银行受理同城票据（含支票、本票、汇票）后进行审核，符合要求的，进行帐务处理；不符合的退回持票人，并出具拒绝受理通知书。
1.2 
通过深圳金融结算系统的普通借记业务提出票据的电子数据及影像（注）。
1.3
不截留票据上加盖交换章，并以提回行分行为单位，分别装入附件信封，附件信封上注明“不截留票据”字样，并标明提回行行号和票据张数，与票递公司办理签收手续，委托其按时送达各分行。（即各银行网点将不截留票提给付款行的分行）
	收款银行

	2
	第一日
24:00 前
	2.1  深圳金融结算系统实时向提回行转发已收妥的普通借记业务，并向提出行返回该业务的清算日期和场次。
2.2  24：00向提回行发送票据提回汇总报文，以便银行核对当日是否收全所有业务。
	结算中心

	3
	第二日
9：30前
	3.1  票递公司按时将附件信封送达提回行，并办理签收手续。
	票递公司

	4
	第二日14:00前
	4.1  付款行审核提回业务。
4.2  若有扣款不成功的业务需提出退票。票联通业务（10201）无业务受理章和背书“委托收款”字样，付款行不能以此为由退票。
4.3  因故不能按时提出退票的，需与原提出行沟通，协商处理账务问题。
4.4  若退票业务中有不截留票据，需以分行为单位，分别装入附件信封，附件信封上注明“退票原件”字样，并标明提回行（分行）行号和票据张数，与票递公司办理签收手续，委托其按时送达。
	付款银行

	5
	第二日14:00
	5.1  深圳金融结算系统对未退票的第一日提出的普通借记业务进行轧差清算，并将轧差清算结果送至人行营业部。
5.2  深圳金融结算系统向收款银行发送退票数据和票据已清算通知。
	结算中心

	6
	第二日
14:00后
	6.1 
人行营业部根据结算中心提交的轧差清算结果完成各行的资金清算。
	人行营业部

	7
	第二日14:00后
	7.1  收款行接收退票业务及票据已清算通知。
7.2  根据提回的退票业务及票据已清算通知进行客户的账务处理。
7.3  若退票业务是截留票据，则在本行找出相关票据，并出具退票理由书，交予持票人。
	收款银行

	8
	第三日
9：30前
	8.1  票递公司按时将附件信封送达提回行，并办理签收手续。
	票递公司

	9
	第三日
9:30后
	9.1  收到已退票的未截留票据后，出具退票理由书，交予持票人。
9.2  未按时收到未截留票据的退票原件，需及时与退票行沟通。
	收款银行


注：
1、电子数据要求：付款行行号为票面上记载银行机构代码，支票的票据号必须录入16位。
2、提出票据图像的分辨率为200dpi，为真彩色(True color)，图像编码采用JPEG格式，压缩质量要求正面高于80%，背面高于20%。采集图像应与原实物票据等长等宽。票据正反面图像的总容量不得超过800k字节（正面600k字节，反面200k字节）。每笔电子数据中图像索引号必须与图像一一对应,且当日唯一。
3、未附粘单支票应采集其正面和背面影像，不需录入背书信息；附粘单支票应采集其正面和记载最后一手委托收款背书粘单的影像，其他背书信息在电子数据中连续记录。
4、票据影像上不用加盖交换章，提出的不截留票需加盖交换章。
深穗票据业务（102）处理流程
深圳提出广州区域银行付款的深穗票据业务处理流程
	序号
	时间
	深圳提出广州区域银行付款的深穗票据业务处理流程
	操作部门

	
	
	付款行出售支票时应在支票票面记载付款银行的银行机构代码。
	广州区域银行

	1
	第一日
17:30 前
	收款银行受理的深穗票据（含支票、本票、汇票）后进行审核，符合要求的，进行帐务处理；不符合的退回持票人，并出具拒绝受理通知书。
1.2 
通过深圳金融结算系统的普通借记业务提出深穗票据的电子数据及影像（注）。
1.3
将已在系统中成功提出的深穗实物票据上加盖交换章（无需为金额域打印磁码），与提出清单（格式见附件）一起装入深穗票据交换袋中。
1.4  与票递公司办理签收手续，委托其按时送达广州银行电子结算中心（以下简称广州结算中心）。
	深圳银行

	2
	第一日
17:30 前
	2.1  深圳金融结算系统实时向深穗票据业务的代理清算行（广州结算中心）转发已收妥的普通借记业务，并向提出行返回该业务的清算日期和场次。
	结算中心

	3
	第一日
20：00前
	3.1  票递公司按时将深穗票据交换袋送达广州结算中心，代理深圳银行提交深穗票据。
	票递公司

	4
	第一日
24：00前
	4.1  广州结算中心将收到的深穗票据清分至付款行。
4.2  广州结算中心将实物票据与接收的普通借记业务数据进行核对，若已收到数据未收到实物票据，则在深圳金融结算系统中以“未收到实物票据”为由做拒绝受理处理；若收到实物票据未收到数据，则退回实物票据。
4.3  退回的实物票据统一退至提出行的分行。用票据专用袋装载退回的实物票据并注明“退票”字样，以分行为单位装入该行的分行深穗票据袋中，委托票递公司送达深圳各分行。
	广州结算中心

	5
	第二日
13：30前
	5.1  广州区域的付款行审核提回的深穗票据。
5.2  对扣款不成功的业务，付款行按广州结算中心的要求，通过广州电子退票系统提出退票数据。
	广州区域银行

	6
	第二日
14:00前
	6.1  广州结算中心将广州区域银行提出的电子退票信息转发至深圳金融结算系统。
	广州结算中心

	7
	第二日
14:00
	7.1  深圳金融结算系统对未退票的第一日提出的普通借记业务（含同城、深穗普通借记业务）进行轧差清算，并将轧差清算结果送至人行营业部。
7.2  深圳金融结算系统向提出行发送退票数据和票据已清算通知。
	结算中心

	8
	第二日
16：30前
	8.1 
深圳人行营业部根据结算中心提交的轧差清算结果完成各行的资金清算。
8.2  若代理清算行的清算资金为贷记金额，则深圳人行营业需将该资金汇至广州人行营业部的指定账户，完成两地间的资金清算。
8.3  若代理清算行的清算资金为借记金额，则广州人行营业需将该资金汇至深圳人行营业部的指定账户，完成两地间的资金清算。
	人行营业部

	9
	第二日
14：00后
	9.1  收款行接收退票业务及票据已清算通知。
9.2  根据提回的退票业务及票据已清算通知进行客户的账务处理。
	深圳银行

	10
	第二日
18：00
	10.1 广州区域付款行将已做电子退票的票据原件装入信封，打印磁码后随正常票据送达广州结算中心。
	广州区域银行

	11
	第二日
24：00前
	11.1 广州结算中心将退票原件根据提回行行号按分行清分，用票据专用袋装载放入其分行的深穗票据袋中。
11.2 将深穗票据袋交票递公司送达深圳各分行。
	广州结算中心

	12
	第三日
9：30前
	12.1  票递公司按时将深穗票据袋送至深圳各分行。
	票递公司

	13
	第三日
9:30后
	13.1  将收到的退票退回持票人。
13.2  未按时收到深穗实物退票，需及时向结算中心反映。
	深圳银行


注：
1、电子数据要求：付款行行号为票面上记载银行机构代码，票据号必须录入16位。
2、提出票据图像的分辨率为200dpi，为真彩色(True color)，图像编码采用JPEG格式，压缩质量要求正面高于80%，背面高于20%。采集图像应与原实物票据等长等宽。票据正反面图像的总容量不得超过800k字节（正面600k字节，反面200k字节）。每笔电子数据中图像索引号必须与图像一一对应,且当日唯一。
3、未附粘单支票应采集其正面和背面影像，不需录入背书信息；附粘单支票应采集其正面和记载最后一手委托收款背书粘单的影像，其他背书信息在电子数据中连续记录。
4、票据影像上不用加盖交换章，提出的不截留票需加盖交换章。
广州区域银行提出深圳银行付款的深穗票据业务处理流程
	序号
	时间
	广州区域银行提出深圳银行付款的深穗票据业务处理流程
	操作部门

	
	
	付款行出售支票时应在支票票面记载付款银行的银行机构代码。
	深圳银行

	1
	第一日
18:00 前
	1.1 
收款银行受理的深穗票据（含支票、本票、汇票），按广州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核，符合要求的，进行帐务处理；不符合要求的应退回持票人。
1.2 
按广州票据交换要求提出深穗票据。
	广州区域银行

	2
	第一日
24：00前
	2.1  广州结算中心将收到的深穗票据进行清分，并按深圳金融结算系统中普通借记业务的要求提出深穗票据的电子数据及影像（注）。
2.2  广州结算中心按深圳截留票的要求，将不截留票据装入提回行的分行深穗票据袋中，委托票递公司送达深圳各分行。
2.3  广州结算中心保管截留的深穗票据。
	广州结算中心

	3
	第一日
24:00 前
	3.1  深圳金融结算系统实时向提回行转发已收妥的普通借记业务，并向广州结算中心（代理清算行）返回该业务的清算日期和场次。
3.2  24：00向提回行发送票据提回汇总数据，以便银行核对当日是否收全所有业务。
	结算中心

	4
	第二日
14：00

前
	4.1  付款行审核提回业务。
4.2  若有扣款不成功的业务需提出退票。
4.3  若退票业务中有不截留票据，则将退票原件装入附件信封，附件信封上注明“退票原件”字样，并标明提回行行号（票据上交换章的行号）和票据张数。将附件信封装入深穗票据袋中，与票递公司办理签收手续，委托其按时送达广州结算中心。
	深圳银行

	5
	第二日
14：00
	5.1  深圳金融结算系统对未退票的第一日提出的普通借记业务（含同城、深穗普通借记业务）进行轧差清算，并将轧差清算结果送至人行营业部。
5.2  深圳金融结算系统向代理清算行发送退票数据和票据已清算通知（清算轧差）。
	结算中心

	6
	第二日
16：30前
	6.1 
深圳人行营业部根据结算中心提交的轧差清算结果完成各行的资金清算。
6.2  若代理清算行的清算资金为贷记金额，则深圳人行营业需将该资金汇至广州人行营业部的指定账户，完成两地间的资金清算。
6.3  若代理清算行的清算资金为借记金额，则广州人行营业需将该资金汇至深圳人行营业部的指定账户，完成两地间的资金清算。
	人行营业部

	7
	第二日
14：00后
	7.1  广州结算中心将接收的退票数据通过广州的电子退票系统转发至广州区域的收款行。
	广州结算中心

	8
	第二日
20：00
	8.1  将深穗票据袋送达广州结算中心。
	票递公司

	9
	第二日
24：00前
	9.1  广州结算中心从截留票据中提取退票原件。
9.2  将收到的附件信封和退票原件分派至收款行。
	广州结算中心

	10
	第三日
	10.1  根据广州电子退票系统的退票理由出具退票理由书，并将收到的退票退回持票人。
10.2  未按时收到深穗退票原件，需及时向广州结算中心反映。
	广州区域银行


注：
1、电子数据要求：付款行行号为票面上记载银行机构代码，票据号必须录入16位。
2、提出票据图像的分辨率为200dpi，为真彩色(True color)，图像编码采用JPEG格式，压缩质量要求正面高于80%，背面高于20%。采集图像应与原实物票据等长等宽。票据正反面图像的总容量不得超过800k字节（正面600k字节，反面200k字节）。每笔电子数据中图像索引号必须与图像一一对应,且当日唯一。
3、未附粘单支票应采集其正面和背面影像，不需录入背书信息；附粘单支票应采集其正面和记载最后一手委托收款背书粘单的影像，其他背书信息在电子数据中连续记录。
4、票据影像上不用加盖交换章，提出的不截留票需加盖交换章。
附件：提出清单
普通借记业务（深穗）提出清单
提出行行号：XXXXXX（加盖交换章）
	序号
	支票号
	金额

	
	
	

	
	
	

	
	
	

	
	
	

	
	
	

	
	
	

	
	
	


合计笔数           合计金额
深港票据业务（112）处理流程
深港人民币票据单向交换操作流程
	序号
	时间
	深圳提出香港人民币支票业务流程
	操作部门

	1
	第一日
12:00 前
	1.1 
深圳银行审查当天受理的香港付款的人民币支票，且毎张支票金额不能超过人民币8万元 (含8万)。符合要求后，受理客户票据托收申请。银行保留票据的复印件（包括支票正面及背面内容）。
1.2 

深圳银行通过深圳金融结算系统提出深港票据（录入电子数据及票据影像，提回行行号为505584000012，付款人名称不清楚时可录入“0”）。
1.3  深圳银行在每张人民币支票正面较空白位置加盖一个交换章和香港清算行票据交换横线章(样本一)，以注明提出交换银行名称、代号及香港清算行在香港的代号，印章尽量避免遮盖票面数据。
1.4 
12：00前，深圳银行将提出的深港人民币票据捆扎一起，装入深港交换袋里锁好，向结算中心提出交换。
	深圳提出银行

	2
	第一日
15:00前
	2.1 
结算中心收到银行提出的人民币票据后，根据提出行行号、票据号和金额与深圳金融结算系统中银行提出的电子数据进行匹配。未匹配成功的实物票据于T+1日退回提出银行；未匹配成功的电子数据中心至少保留三个工作日后退回提出银行。
2.2 
结算中心将核对一致的人民币支票进行分迭，每迭人民币支票填写一张入数单(该单由香港清算行提供)，并注明香港清算行代号(即838)。
2.3 

结算中心将处理好的人民币支票装入深港专用袋并锁好，提交票递人员。
	结算中心

	3
	第一日
18:30 前
	3.1 
结算中心票递人员每一工作日将人民币支票送往香港清算行。
	结算中心

	4
	第一日
22：30前
	4.1 
香港清算行制作人民币支票影像及处理数据作为结算用途。
4.2 
香港清算行在每张人民币支票的背面, 盖上交换章(样本二)。
4.3
香港清算行将“大额”及“特别处理”的人民币支票抽出。
4.4 
香港清算行负责保存“小额”的人民币支票。
4.5 
香港清算行根据各种人民币支票交换方式的指定时间将以下项目送往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提出交换：
支票电子数据
支票图像文件案
“大额”及“特别处理”的人民币支票原件
	香港清算行

	5
	第一日22：30后
	5.1 
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接收有关项目后，进行清分处理。
5.2 
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将“大额”及“特别处理”的人民币支票按付款银行次序清分。
	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

	6
	第二日
00：00 - 05：00

	6.1 
香港付款银行提回支票图像文件案，与深圳提出的本行“大额”及“特别处理”的人民币支票原件。
6.2 
香港付款银行将人民币支票进行核对。
6.3 
香港付款银行对客户进行挂账。
6.4
如有退票，香港付款银行应根据“人民币交换操作程序-支票系统”的退票流程作退票处理。
6.5 
如发现错误，付款银行通知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有关错误及与香港清算行作出更正及平数安排。
	香港付款银行

	7
	第二日
12:45 前
	7.1 
香港付款银行送往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以下项目：
退票数据文件
“大额”及“特别处理”的退票原件
7.2 
如深圳为公休日而香港则为工作日，虽然没有深港人民币支票交换，香港付款银行仍要对上一个工作日所提出交换的人民币支票，如常作出退票安排。
	香港付款银行

	8
	第二日
12:45 -

13:45
	8.1 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作退票处理。
8.2 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把“大额”及“特别处理”的退票原件，退票报表(按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所定之格式)处理完毕，以便香港清算行收取。
	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

	9
	第二日
13:45 -

15:30


	9.1 
香港清算行从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收回“大额”及“特别处理”的退票原件及报表。
9.2 
香港清算行抽取“小额”的退票原件。
9.3 
香港清算行应审核收到的退票，确保无误。
9.4 
香港清算行在截止时间（15：30）前通过深圳金融结算系统间联银行前置（以下简称前置）录入退票资料（含退票理由）发送至结算中心。(香港银行退票理由见样本三)
9.5
前置故障时应将退票资料(包括退票正面、退票通知书和退票通知)传真至结算中心。
9.6
如深圳为公休日而香港则为工作日，因没有深港人民币支票交换，香港清算行需在深圳公休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对上一个工作日所提出交换的人民币支票作出退票安排。
	香港清算行

	10
	第二日
15：30 之前
	10.1 
结算中心根据香港代理银行发送的退票数据作退票处理。
10.2 前置故障时结算中心根据传真的退票数据进行退票处理，并通过深圳金融结算系统向深圳提出银行发送退票数据。
10.3
结算中心将深圳提回的退票资料与前一日深圳提出的人民币支票一起作结算处理。
	结算中心

	11
	第二日
14:15 - 14：45
	11.1 进行交换日(第一日)人民币支票的净额清算(减去退票)。
11.2 
如遇香港公众假期，深港支票的交换、退票和结算，将会顺延至下一个香港工作日。
	香港清算行

	12
	第二日
15:30 后
	12.1 深圳提出银行通过深圳金融结算系统接收退票数据。
12.2 
深圳提出银行按是否有退票进行客户帐务处理。
	深圳提出银行

	13
	第二日
15：30 后
	13.1 进行交换日(第一日)人民币支票的净额清算(减去退票)。
13.2 凡遇深圳或香港公众假期，放假前一天提出的人民币支票的结算，将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人行营业部

	14
	第二日
18:30 后
	14.1 香港清算行将退票原件（含退票通知书）提交给结算中心的票递人员。
	香港清算行

	15
	第二日
23:30 –

第三日
7:30 前
	15.1 结算中心派发退票原件（含退票通知书）。
15.2 将退票原件装入深港交换袋，安排传递人员送往深圳各银行。
	结算中心


备注：
以香港的银行作为付款人，并向深圳的银行出示以作结算的人民币支票的付款有效期均为六个月。
香港清算行应遵守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发出的“人民币交换所规例”、“台风程序”、“暴雨程序”及“人民币交换操作程序－支票系统”。
如遇深港因台风和暴雨关系而定为非工作日，深港各方需尽快通知对方(即结算中心或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
四、如票据在香港結算公司接收前遺失，由责任方出具“赔偿承担书”，列明未能提交支票正本办理票据交换的原因，及支票复印件，按香港结算公司的处理流程，通知付款銀行办理有关遺失票据的事宜。
样本一:交换章和香港清算行票据交换横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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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二：香港清算行交换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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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三: 香港银行的退票理由
	 Return Reason Code Return Code 
	Return Reason 
	退票理由

	1 
	Refer to drawer 
	請與發票人接洽

	3 
	Drawn against uncollected funds, please present again 
	託收款項尚未收到，請再入賬

	4 
	Account closed 
	此戶已結清

	6 
	Out of date 
	經已過期 

	7 
	Post dated 
	票非即期 

	8 
	Payment countermanded by the drawer 
	此票已停止支付

	9 
	Words and figures differ 
	金額文字與數碼不符

	10 
	Amount in words required / incomplete / illegible 
	金額文字未寫／不全／不清

	11 
	Alteration requires drawer’s full chop / signature 
	塗改處須發票人蓋章／簽字

	12 
	Drawer’s chop / signature differs from specimen in our possession 
	發票人圖章／簽字與本行存底不符

	13 
	Drawer’s chop / signature required 
	發票人未蓋章／簽字

	14 
	Drawer’s chop / signature incomplete 
	發票人圖章／簽字不完全

	15 
	Date incomplete / illegible 
	發票日期不全／不明

	16 
	Mutilated cheques require drawer’s confirmation 
	此票破裂處須經發票人簽章證明

	18 
	Payee’s / Banker’s endorsement required 
	未經受款人／貴銀行背書

	19 
	Endorsement irregular / illegible / missing / unknown 
	背書不妥／不清楚／漏失／不詳

	20 
	“Cash or Order” cheques require drawer’s endorsement 
	須發票人背書

	22 
	Cheque crossed – not payable by cash 
	畫線支票不能以現金支付

	23 
	Irregularly drawn – payee’s name omitted 
	支票填寫未完整，漏填抬頭人姓名

	24 
	Banker’s clearing / crossing chop required 
	貴銀行未蓋交換圖章／橫線圖章

	25 
	Incorrect exchange rate 
	匯價錯誤 

	26 
	Not drawn on this bank 
	非我行付款

	27
	
	


 备注: 如退票理由为 “27”，提出退票银行须注明退票理由。
深港港币票据双向交换操作流程
	序号
	时间
	深圳提出香港港币票据业务流程
	操作部门

	1
	第一日
12:00 前
	1.1 
深圳银行审核当天受理的香港付款的港币票据，符合要求后，受理客户票据托收申请。银行保留票据的复印件（包括支票正面及背面内容）。
1.2 
深圳银行通过深圳金融结算系统提出深港票据（录入电子数据及票据影像，提回行行号为505584000012，付款人名称不清楚时可录入“0”）。
1.3
深圳银行在每张港币票据正面较空白位置加盖交换章和深圳香港代理银行票据交换横线章(样本一)，注明提出交换银行名称及代号，以及香港代理银行在香港的代号，印章尽量避免遮盖票面数据。
1.4 
12：00前，深圳银行将提出的深港港币票据捆扎一起，装入深港交换袋里锁好，向结算中心提出交换。
	深圳提出银行

	2
	第一日
15:00前
	2.1 
结算中心收到银行提出的港币票据后，根据提出行行号、票据号和金额与深圳金融结算系统中银行提出的电子数据进行匹配。未匹配成功的实物票据于T+1日退回提出银行；未匹配成功的电子数据中心至少保留三个工作日后退回提出银行。
2.2 
结算中心将核对一致的港币票据进行分迭，每迭港币票据填写一张入数单 (该单由香港代理银行提供)，并注明香港代理银行代号(即012)。
2.3
结算中心将处理好的港币票据装入深港专用袋并锁好，提交票递人员。
	结算中心

	3
	第一日
18:30 前
	3.1 
结算中心票递人员每一工作日将港币票据送往香港代理银行。
	结算中心

	4
	第一日
22:30前

	4.1
香港代理银行制作港币票据影像及交换数据作为结算用途。
4.2
香港代理银行在每张港币票据的背面，盖上交换章(样本二)。
4.3
香港代理银行将 “大额” 及 “特别处理” 的港币票据抽出。
4.4
香港代理银行负责保存 “小额” 的港币票据。
4.5
香港代理银行根据各种港币票据交换方式的指定时间将以下项目送往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提出交换：
电子数据 (深港与同城的港币票据混合一起) 

票据图像文件案 (深港与同城的港币票据混合一起) 

“大额” 及 “特别处理” 的港币票据原件 
	香港代理银行

	5
	第一日
22:30后

	5.1 
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接收有关项目后，进行清分处理。
5.2 
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将 “大额” 及 “特别处理” 的港币票据按付款银行次序清分。
	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

	6
	第二日
00:00 – 05:00

	6.1 
香港付款银行提回票据图像文件案，与深圳提出的本行 “大额” 及 “特别处理” 的港币票据原件(与同城的港币票据混合一起)。
6.2 
香港付款银行将港币票据进行核对。
6.3 
香港付款银行对客户进行挂帐。
6.4
如有退票，香港付款银行应根据 “港币交换操作程序–支票系统” 的退票流程作退票处理。
6.5 
同城与深港的港币退票可合为一迭。
6.6 
如发现错误，付款银行通知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有关错误及与香港代理银行作出更正及平数安排。
	香港付款银行

	7
	第二日
12:45 前
	7.1 
香港付款银行送往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以下项目：
退票数据文件
“大额” 及 “特别处理” 的退票原件(同城及深港混合一起)
7.2
如深圳为公休日而香港为工作日，虽然没有深港港币票据交换，香港付款银行仍要就对上一个工作日所提出交换的港币票据，如常作出退票安排。
	香港付款银行

	8
	第二日
12:45 –
13:45
	8.1 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作退票处理。
8.2 
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把 “大额” 及 “特别处理” 的退票原件，退票报表 (按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所定之格式) (包括同城及深港) 处理完毕，以便香港代理银行收取。
	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

	9
	第二日
13:45 –
15:30

	9.1  香港代理银行从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收回 “大额” 及 “特别处理” 的退票原件及报表。
9.2
香港代理银行抽取 “小额” 的退票原件。
9.3  香港代理银行把同城与深港退票分开。
9.4  香港代理银行应审核收到的退票，确保无误。
9.5  香港代理银行在截止时间（15：30）前通过深圳金融结算系统间联银行前置（以下简称前置）录入退票资料（含退票理由）发送至结算中心。(香港银行退票理由见样本三)
9.6
前置故障时应将退票数据 (包括退票正面、退票通知书和退票通知) 传真至结算中心。
9.7
如深圳为公休日而香港为工作日，因没有深港港币票据交换，香港代理银行需在深圳公休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对上一个工作日所提出交换的港币票据作出退票安排。
	香港代理银行

	10
	第二日
15:30 之前
	10.1 结算中心根据香港代理银行发送的退票数据作退票处理。
10.2
前置故障时结算中心根据传真的退票数据进行退票处理，并通过深圳金融结算系统向深圳提出银行发送退票数据。
10.3
结算中心将深圳提回的退票资料与前一日深圳提出的港币支票一起作结算处理。
	结算中心

	11
	第二日
14:15 –

14:45
	11.1 进行交换日 (第一日) 港币票据的净额清算 (减去退票)。
11.2 
如遇香港公众假期，深港支票的交换、退票和结算，将会顺延至下一个香港工作日。
	香港金融管理局

	12
	第二日
15:30 后
	12.1 深圳提出银行通过深圳金融结算系统接收退票数据。
12.2
深圳提出银行按是否有退票进行客户帐务处理。
	深圳提出银行

	13
	第二日
15:30 后
	13.1 进行交换日 (第一日) 港币票据的净额清算 (减去退票)。
13.2 凡遇深圳及香港公众假期，放假前一天提出的港币票据结算，将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人行营业部

	14
	第二日
18:30 后
	14.1 香港代理银行将退票原件（含退票通知书）提交给结算中心的票递人员。
	香港代理银行

	15
	第二日
23:30 –

第三日
7:30 前
	15.1 结算中心派发退票原件 （含退票通知书）。
15.2
将退票原件装入深港交换袋，安排传递人员送往深圳各银行。
	结算中心


备注：如有退回的深圳票据再次提出，结算中心只接受票据的原件，不接受传真件。
以香港的银行作为付款人，并向深圳的银行出示以作结算的港币票据的付款有效期均为六个月或票面提示的特定日期，以深圳的银行作为付款人，向香港银行出示以作结算的港币支票，有效期为一个月。
香港代理银行应遵守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发出的“港币交换所规例”、“台风程序”、“暴雨程序” 及 “港币交换操作程序–支票系统”。
香港提出的港币票据如被遗失或损毁，由责任方向收款人出示证明文件，以便收款人要求发票人重新签发另一张港币票据给收款人提出交换。
深圳提出的港币票据如在到达香港結算公司接收前遺失，责任方出具“赔偿承担书”，列明未能提交支票正本办理票据交换的原因，及支票复印件，按香港结算公司的处理流程，通知付款銀行办理有关遺失票据的事宜。
如果深圳的付款银行暂停或停止营运，结算中心会用书面形式连同有关票据 (正面及背面) 传真给香港代理银行，香港代理银行对传真件签署核证为真实的副本后，送往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作退票处理。有关票据原件会在当天 19:00前经香港代理银行送抵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
如遇深港因台风和暴雨关系而定为非工作日，深港各方需尽快通知对方 (即结算中心或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
	序号
	时间
	香港提出深港港币票据业务流程
	操作部门

	1
	第一日
18:00 前
	1.1
香港银行将当天收到客户交来深圳付款的港币票据(样本四) 进行帐务处理，同时准备进账单及流水清单，并在每张港币票据正面加盖一个横线章。
1.2
香港银行对金额超过一亿 (含一亿) 的港币票据作金额分摊处理。
1.3
香港银行将深圳付款的港币票据与香港的同城港币票据分别处理后，于当日下午根据各种港币票据交换方式在指定时间前送达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提出交换。深港与同城港币票据需分开递交。
1.4  凡遇以下的情况，将不会有深圳付款的港币票据交换 :
A.
当日为香港或深圳的公众假期
B.
元旦、春节、清明节、五一节、国庆节、中秋节的前一个工作日
C.
当日为香港公众假期的前一个工作日，而紧接着香港公众假期后的一个工作日是深圳公众假期

	香港提出银行

	2


	第一日
18:00 –
21:30
	2.1
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对收到的提出港币票据进行清分处理。
2.2 
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提交给深圳的港币票据背面须加盖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交换章。 (样本五)
2.3
港币票据经清分处理后，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须按总提出数填写一张提出卡(该卡由结算中心提供)。
2.4 
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为港币票据准备一份报表，港币票据按报表顺序排列。
2.5 
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将银行提出的港币票据、报表及深圳提出卡复印。
2.6
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在当晚 21:30 之前将所有处理好的港币票据、报表 (报表数据一式两份，其中一份交给香港代理银行)按香港代理银行的指示提交给结算中心票递员。
	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

	3
	第一日
23:00 前
	3.1
结算中心的票递人员在 23:00 之前将香港提出的港币票据送回结算中心。 
	结算中心

	4
	第一日
24:00 前
	4.1
结算中心接收港币票据后，对以下有关数据按有关规定审核处理。

A.
提出数与港币票据笔数、金额是否相符；

B. 每张港币票据背面是否有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交换章；

如果发现有任何错误，立即改正，并以书面方式传真通知香港代理银行。
4.2
结算中心通过深圳金融结算系统向提回行发送提回票据的信息和影像，并将票据分发至提回行。
4.3
如发现香港提出票据为深圳已撤销网点的票据，结算中心填写“结算中心退票函”（样本六），于当晚将该票据的正、背面及“结算中心退票函”的复印件，传真给香港代理银行，并减少香港的总提出数。
	结算中心

	5
	第二日
11:00之前

	5.1
深圳付款银行提回香港提出的本行港币票据。
5.2
如有退票，应于11：00前通过深圳金融结算系统发送退票数据（含退票理由）
5.3
每份退票原件需付一份退票理由书(样本七)。所有退票装入信封，信封上注明“深港港币退票XX张”字样。
5.4
12:00 前，深圳付款银行将处理好的退票装入深港交换袋后，交票递公司送达结算中心。
	深圳付款银行

	6
	第二日
11：00
	6.1
在提出退票截止时间（11:00） 进行提回业务及提出退票业务的资金清算。（减去退票）

	人行营业部

	7
	第二日11：00
	7.1  结算中心在提出退票截止时间（11:00）后，通过深圳金融结算系统向香港代理银行转发退票数据。
	结算中心

	8
	第二日
11:00 –

12:45
	8.1
香港代理银行根据前置上的退票资料及上文序号4.3所述的退票资料，按照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的退票要求，处理这些数据。
8.2
香港代理银行将退票的复印本（含上文序号4.3所述的退票）签署核证为真实的副本(包括港币票据正面及背面)送往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同城与深港的退票需分开递交。
8.3
如当天为香港的公众假期，但深圳仍是工作日，则属上一个工作日交换的深港港币票据的退票安排将会顺延至下一个香港及深圳的工作日进行。
	香港代理银行

	9
	第二日
12:45 –
13:45
	9.1
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根据香港代理银行提交的退票核实副本作退票清算处理。
9.2
清算后，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将退票核实副本及有关报表 (按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的格式) 作好准备，以便香港提出银行收取作退票处理。
	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

	10
	第二日
12:00 –
18:30
	10.1结算中心将收到的退票原件整理后装入深港退票交换袋，提交给香港代理银行审核。

	结算中心

	11
	第二日
19：00前
	11.1
香港代理银行将审核后的退票 (包括上文序号4.3所述的退票) 在19:00前送回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退票理由书以订书机钉牢于每张退票上面)
	香港代理银行

	12
	第二日
14:15 –
14:45
	12.1
进行第一日港币票据的净额清算 (减去退票)。
(香港代理银行承担深圳银行对深港港币票据之付款责任。)
12.2
如当天为香港的公众假期，但深圳仍是工作日，则属上一个工作日交换的深港港币票据的清算安排将会顺延至下一个香港及深圳的工作日进行。
	香港金融管理局

	13
	第二日
15:00后
	13.1
清算后，香港提出银行可安排释放浮动额。
	香港提出银行

	14
	第二日
19:00 后
	14.1
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收到香港代理银行提交的退票原件后于当天晚上作准备以便香港各提出行收取。（如有任何疑问，香港代理银行会负责跟进）
	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


备注 ： 

一、如有退回的深圳票据再次提出，结算中心只接受票据的原件，不接受传真件。
二、以香港的银行作为付款人，并向深圳的银行出示以作结算的港币票据的付款有效期均为六个月或票面提示的特定日期，以深圳的银行作为付款人，向香港银行出示以作结算的港币支票，有效期为一个月。
三、香港代理银行应遵守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发出的“港币交换所规例”、“台风程序”、“暴雨程序” 及 “港币交换操作程序–支票系统”。
四、香港提出的港币票据如被遗失或损毁，由责任方向收款人出示证明文件，以便收款人要求发票人重新签发另一张港币票据给收款人提出交换。
五、深圳提出的港币票据如在到达香港結算公司接收前遺失，责任方出具“赔偿承担书”，列明未能提交支票正本办理票据交换的原因，及支票复印件，按香港结算公司的处理流程，通知付款銀行办理有关遺失票据的事宜。
六、如果深圳的付款银行暂停或停止营运，结算中心会用书面形式连同有关票据 (正面及背面) 传真给香港代理银行，香港代理银行对传真件签署核证为真实的副本后，送往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作退票处理。有关票据原件会在当天 19:00前经香港代理银行送抵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
七、如遇深港因台风和暴雨关系而定为非工作日，深港各方需尽快通知对方 (即结算中心或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
样本一：交换章及深圳香港代理银行票据交换横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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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二：香港代理银行交换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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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三：香港银行的退票理由
	 Return Reason Code Return Code 
	Return Reason 
	退票理由

	1 
	Refer to drawer 
	请与发票人接洽

	3 
	Drawn against uncollected funds, please present again 
	托收款项尚未收到，请再入账

	4 
	Account closed 
	此户已结清

	6 
	Out of date 
	经已过期 

	7 
	Post dated 
	票非即期 

	8 
	Payment countermanded by the drawer 
	此票已停止支付

	9 
	Words and figures differ 
	金额文字与数码不符

	10 
	Amount in words required / incomplete / illegible 
	金额文字未写／不全／不清

	11 
	Alteration requires drawer’s full chop / signature 
	涂改处须发票人盖章／签字

	12 
	Drawer’s chop / signature differs from specimen in our possession 
	发票人图章／签字与本行存底不符

	13 
	Drawer’s chop / signature required 
	发票人未盖章／签字

	14 
	Drawer’s chop / signature incomplete 
	发票人图章／签字不完全

	15 
	Date incomplete / illegible 
	发票日期不全／不明

	16 
	Mutilated cheques require drawer’s confirmation 
	此票破裂处须经发票人签章证明

	18 
	Payee’s / Banker’s endorsement required 
	未经受款人／贵银行背书

	19 
	Endorsement irregular / illegible / missing / unknown 
	背书不妥／不清楚／漏失／不详

	20 
	“Cash or Order” cheques require drawer’s endorsement 
	须发票人背书

	22 
	Cheque crossed – not payable by cash 
	画线支票不能以现金支付

	23 
	Irregularly drawn – payee’s name omitted 
	支票填写未完整，漏填抬头人姓名

	24 
	Banker’s clearing / crossing chop required 
	贵银行未盖交换图章／横线图章

	25 
	Incorrect exchange rate 
	汇价错误 

	26 
	Not drawn on this bank 
	非我行付款

	27
	
	


 备注: 如退票理由为 “27”，提出退票银行须注明退票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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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四：深圳付款的深港票据票样
正面
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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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五：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交换章
样本六：结算中心退票函
香港代理银行：
贵行     年    月    日提出的深港票据，支票号         ，金额          ，因                  原因我中心将退回此票据。
贵行     年    月    日提出的深港票据将按以下总笔数和总金额计算。
总笔数：
总金额：
特此函告
                                                   结算中心
                                                       年    月    日   

样本七：深圳付款港币票据退票理由书


深港美元票据双向交换操作流程
	序号
	时间
	深圳提出香港美元票据业务流程
	操作部门

	1
	第一日
12:00 前
	1.1 
深圳银行审查当天受理的香港付款的美元票据，符合要求后，受理客户票据托收申请。银行保留票据的复印件（包括支票正面及背面内容）。
1.2  深圳银行通过深圳金融结算系统提出深港票据（录入电子数据及票据影像，提回行行号为505584000012，付款人名称不清楚时可录入“0”）。
1.3

深圳银行在每张美元票据正面较空白位置加盖一个交换章和深圳香港代理银行票据交换横线章(样本一)，注明提出交换银行名称及代号，以及香港代理银行在香港的代号，印章尽量避免遮盖票面数据。
1.4 
12：00前，深圳银行将提出的深港港币票据捆扎一起，装入深港交换袋里锁好，向结算中心提出交换。
	深圳提出银行

	2
	第一日
15:00前
	2.1  结算中心收到银行提出的美元票据后，根据提出行行号、票据号和金额与深圳金融结算系统中银行提出的电子数据进行匹配。未匹配成功的实物票据于T+1日退回提出银行；未匹配成功的电子数据中心至少保留三个工作日后退回提出银行。
2.2 
结算中心将核对一致的美元票据进行分迭，每迭美元票据填写一张入数单 (该单由香港代理银行提供)，并注明香港代理银行代号(即012)。
2.3

结算中心将处理好的美元票据装入深港专用袋并锁好，提交票递人员。
	结算中心

	3
	第一日
18:30 前
	3.1 
结算中心票递人员每一工作日将美元票据送往香港代理银行。
	结算中心

	4
	第一日
22:30前

	4.1
香港代理银行制作美元票据影像及交换数据作为结算用途。
4.2
香港代理银行在每张美元票据的背面，盖上交换章(样本二)。
4.3
香港代理银行将 “大额” 及 “特别处理” 的美元票据抽出。
4.4
香港代理银行负责保存 “小额” 的美元票据。
4.5
香港代理银行根据各种美元票据交换方式的指定时间将以下项目送往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提出交换：
电子数据 (深港与同城的美元票据混合一起)
票据图像文件案 (深港与同城的美元票据混合一起)
“大额” 及 “特别处理” 的美元票据原件
	香港代理银行

	5
	第一日
22:30后

	5.1 
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接收有关项目后，进行清分处理。
5.2 
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将 “大额” 及 “特别处理” 的美元票据按付款银行次序清分。
	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

	6
	第二日
00:00 – 05:00

	6.1 
香港付款银行提回票据图像文件案，与深圳提出的本行 “大额” 及 “特别处理” 的美元票据原件(与同城的美元票据混合一起)。
6.2 
香港付款银行将美元票据进行核对。
6.3 
香港付款银行对客户进行挂帐。
6.4
如有退票，香港付款银行应根据 “美元交换操作程序–支票系统” 的退票流程作退票处理。
6.5 
同城与深港的美元退票可合为一迭。
6.6 
如发现错误，付款银行通知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有关错误及与香港代理银行作出更正及平数安排。
	香港付款银行

	7
	第二日
12:45 前
	7.1 
香港付款银行送往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以下项目：
退票数据文件
“大额” 及 “特别处理” 的退票原件(同城及深港混合一起)
7.2
如深圳为公休日而香港为工作日，虽然没有深港美元票据交换，香港付款银行仍要就对上一个工作日所提出交换的美元票据，如常作出退票安排。
	香港付款银行

	8
	第二日
12:45 –
13:45
	8.1 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作退票处理。
8.2 
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把 “大额” 及 “特别处理” 的退票原件，退票报表 (按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所定之格式) (包括同城及深港) 处理完毕，以便香港代理银行收取。
	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

	9
	第二日
13:45 –
15:30

	9.1  香港代理银行从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收回 “大额” 及 “特别处理” 的退票原件及报表。
9.2
香港代理银行抽取 “小额” 的退票原件。
9.3  香港代理银行把同城与深港退票分开。
9.4  香港代理银行应审核收到的退票，确保无误。
9.5  香港代理银行在截止时间（15：30）前通过深圳金融结算系统间联银行前置（以下简称前置）录入退票资料（含退票理由）发送至结算中心。(香港银行退票理由见样本三)
9.6
前置故障时应将退票数据 (包括退票正面、退票通知书和退票通知) 传真至结算中心。
9.7
如深圳为公休日而香港为工作日，因没有深港美元票据交换，香港代理银行需在深圳公休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对上一个工作日所提出交换的美元票据作出退票安排。
	香港代理银行

	10
	第二日
15:30之前
	10.1 结算中心根据香港代理银行发送的退票数据作退票处理。
10.2
前置故障时结算中心根据传真的退票数据进行退票处理，并通过深圳金融结算系统向深圳提出银行发送退票数据。
10.3
结算中心将深圳提回的退票资料与前一日深圳提出的美元支票一起作结算处理。
	结算中心

	11
	第二日
14:15 –

14:45
	11.1 进行交换日 (第一日) 美元票据的净额清算 (减去退票)。
11.2 
如遇香港公众假期，深港支票的交换、退票和结算，将会顺延至下一个香港工作日。
	香港美元结算机构

	12
	第二日
15:30 后
	12.1 深圳提出银行通过深圳金融结算系统接收退票数据。
12.2

深圳提出银行按是否有退票进行客户帐务处理。
	深圳提出银行

	13
	第二日
15:30 后
	13.1 进行交换日 (第一日) 美元票据的净额清算 (减去退票)。
13.3 凡遇深圳及香港公众假期，放假前一天提出的美元票据结算，将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人行营业部

	14
	第二日
18:30 后
	14.1 香港代理银行将退票原件（含退票通知书）提交给结算中心的票递人员。
	香港代理银行

	15
	第二日
23:30 –

第三日
7:30 前
	15.1 结算中心派发退票原件 （含退票通知书）。
15.2
将退票原件装入深港交换袋，安排传递人员送往深圳各银行。
	结算中心


备注：
一、如有退回的深圳票据再次提出，结算中心只接受票据的原件，不接受传真件。
二、以香港的银行作为付款人，并向深圳的银行出示以作结算的美元票据的付款有效期均为六个月或票面提示的特定日期，以深圳的银行作为付款人，向香港银行出示以作结算的美元支票，有效期为一个月。
三、香港代理银行应遵守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发出的“美元交换所规例”、“台风程序”、“暴雨程序” 及 “美元交换操作程序–支票系统”。
四、香港提出的美元票据如被遗失或损毁，由责任方向收款人出示证明文件，以便收款人要求发票人重新签发另一张港币票据给收款人提出交换。
五、深圳提出的美元票据如在到达香港結算公司接收前遺失，责任方出具“赔偿承担书”，列明未能提交支票正本办理票据交换的原因，及支票复印件(包括支票正面及背面内容)，按香港结算公司的处理流程，通知付款銀行办理有关遺失票据的事宜。
六、如果深圳的付款银行暂停或停止营运，结算中心会用书面形式连同有关票据 (正面及背面) 传真给香港代理银行，香港代理银行对传真件签署核证为真实的副本后，送往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作退票处理。有关票据原件会在当天 19:00前经香港代理银行送抵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
七、如遇深港因台风和暴雨关系而定为非工作日，深港各方需尽快通知对方 (即结算中心或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
	序号
	时间
	香港提出深港美元票据业务流程
	操作部门

	1
	第一日
18:00 前
	1.1
香港银行将当天收到客户交来深圳付款的美元票据(样本四) 进行帐务处理，同时准备进账单及流水清单，并在每张美元票据正面加盖一个横线章。
1.2
香港银行对金额超过一亿 (含一亿) 的美元票据作金额分摊处理。
1.3
香港银行将深圳付款的美元票据与香港的同城美元票据分别处理后，于当日下午根据各种美元票据交换方式在指定时间前送达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提出交换。深港与同城美元票据需分开递交。
1.4  凡遇以下的情况，将不会有深圳付款的美元票据交换 :
A.
当日为香港或深圳的公众假期
B.
元旦、春节、清明节、五一节、国庆节、中秋节的前一个工作日
C.
当日为香港公众假期的前一个工作日，而紧接着香港公众假期后的一个工作日是深圳公众假期
	香港提出银行

	2
	第一日
18:00 –
21:30
	2.1
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对收到的提出美元票据进行清分处理。
2.2 
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提交给深圳的美元票据背面须加盖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交换章。 (样本五)
2.3
美元票据经清分处理后，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须按总提出数填写一张提出计数卡(该卡由结算中心提供)。
2.4 
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为美元票据准备一份报表，美元票据按报表顺序排列。
2.5 
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将银行提出的美元票据、报表及深圳提出卡复印。
4.6
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在当晚 21:30 之前将所有处理好的美元票据、报表 (报表数据一式两份，其中一份交给香港代理银行)按香港代理银行的指示提交给结算中心票递员。
	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

	3
	第一日
23:00 前
	3.1
结算中心的票递人员在 23:00 之前将香港提出的美元票据送回结算中心。
	结算中心

	4
	第一日
24:00前
	4.1
结算中心接收美元票据后，对以下有关资料按有关规定审核处理。
A.
提出数与美元票据笔数、金额是否相符；
B. 每张美元票据背面是否有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交换章；
如果发现有任何错误，立即改正，并以书面方式传真通知香港代理银行。
4.2
结算中心通过深圳金融结算系统向提回行发送提回票据的信息和影像，并将票据分发至提回行。
4.3
如发现香港提出票据为深圳已撤销网点的票据，结算中心填写“结算中心退票函”（样本六），于当晚将该票据的正、背面及“结算中心退票函”的复印件，传真给香港代理银行，并减少香港的总提出数。
	结算中心

	5
	第二日
11:00之前

	5.1
深圳付款银行提回香港提出的本行美元票据。
5.2
如有退票，应于11：00前通过深圳金融结算系统发送退票数据（含退票理由）
5.3
每份退票原件需付一份退票理由书(样本七)。所有退票装入信封，信封上注明“深港美元退票XX张”字样。
5.4
12:00 前，深圳付款银行将处理好的退票装入深港交换袋后，交票递公司送达结算中心。
	深圳付款银行

	6
	第二日
11：00
	6.1
在提出退票截止时间（11:00） 进行提回业务及提出退票业务的资金清算。（减去退票）
	人行营业部

	7
	第二日
11：00
	7.1
结算中心在提出退票截止时间（11:00）后，通过深圳金融结算系统向香港代理银行转发退票数据。
	结算中心

	8
	第二日
11:00 –

12:45
	8.1
香港代理银行根据前置上的退票资料及上文序号4.3所述的退票资料，按照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的退票要求，处理这些数据。
8.2
香港代理银行将退票的复印本（含上文序号4.3所述的退票）签署核证为真实的副本(包括美元票据正面及背面)送往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同城与涉外的退票需分开递交。
8.3
如当天为香港的公众假期，但深圳仍是工作日，则属上一个工作日交换的深港美元票据的退票安排将会顺延至下一个香港及深圳的工作日进行。
	香港代理银行

	9
	第二日
12:45 –
13:45
	9.1
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根据香港代理银行提交的退票核实副本作退票清算处理。
9.2
清算后，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将退票核实副本及有关报表 (按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的格式) 作好准备，以便香港提出银行收取作退票处理。
	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

	10
	第二日
12:00 –
18:30
	10.1结算中心将收到的退票原件整理后装入深港退票交换袋，提交给香港代理银行审核。

	结算中心

	11
	第二日
19：00前
	11.1
香港代理银行将审核后的退票 (包括上文序号4.3所述的退票) 在19:00前送回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退票理由书以订书机钉牢于每张退票上面)
	香港代理银行

	12
	第二日
14:15 –
14:45
	12.1
进行第一日美元票据的净额清算 (减去退票)。
(香港代理银行承担深圳银行对深港美元票据之付款责任。)
12.2
如当天为香港的公众假期，但深圳仍是工作日，则属上一个工作日交换的深港美元票据的清算安排将会顺延至下一个香港及深圳的工作日进行。
	香港美元结算机构

	13
	第二日
15:00后
	13.1
清算后，香港提出银行可安排释放浮动额。
	香港提出银行

	14
	第二日
19:00 后
	14.1
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收到香港代理银行提交的退票原件后于当天晚上作准备以便香港各提出行收取。（如有任何疑问，香港代理银行会负责跟进）
	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


备注 ： 

一、如有退回的深圳票据再次提出，结算中心只接受票据的原件，不接受传真件。
二、以香港的银行作为付款人，并向深圳的银行出示以作结算的美元票据的付款有效期均为六个月或票面提示的特定日期，以深圳的银行作为付款人，向香港银行出示以作结算的美元支票，有效期为一个月。
三、香港代理银行应遵守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发出的“美元交换所规例”、“台风程序”、“暴雨程序” 及 “美元交换操作程序–支票系统”。
四、香港提出的美元票据如被遗失或损毁，由责任方向收款人出示证明文件，以便收款人要求发票人重新签发另一张美元票据给收款人提出交换。
五、深圳提出的美元票据如在到达香港結算公司接收前遺失，责任方出具“赔偿承担书”，列明未能提交支票正本办理票据交换的原因，及支票复印件(包括支票正面及背面内容)，按香港结算公司的处理流程，通知付款銀行办理有关遺失票据的事宜。
六、如果深圳的付款银行暂停或停止营运，结算中心会用书面形式连同有关票据 (正面及背面) 传真给香港代理银行，香港代理银行对传真件签署核证为真实的副本后，送往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作退票处理。有关票据原件会在当天 19:00前经香港代理银行送抵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
七、如遇深港因台风和暴雨关系而定为非工作日，深港各方需尽快通知对方 (即结算中心或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
样本一：交换章及深圳香港代理银行票据交换横线章
[image: image10.png]TSR CR{TRE 012





样本二：香港代理银行交换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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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三：香港银行的退票理由

	 Return Reason Code Return Code 
	Return Reason 
	退票理由

	1 
	Refer to drawer 
	請與發票人接洽

	3 
	Drawn against uncollected funds, please present again 
	託收款項尚未收到，請再入賬

	4 
	Account closed 
	此戶已結清

	6 
	Out of date 
	經已過期 

	7 
	Post dated 
	票非即期 

	8 
	Payment countermanded by the drawer 
	此票已停止支付

	9 
	Words and figures differ 
	金額文字與數碼不符

	10 
	Amount in words required / incomplete / illegible 
	金額文字未寫／不全／不清

	11 
	Alteration requires drawer’s full chop / signature 
	塗改處須發票人蓋章／簽字

	12 
	Drawer’s chop / signature differs from specimen in our possession 
	發票人圖章／簽字與本行存底不符

	13 
	Drawer’s chop / signature required 
	發票人未蓋章／簽字

	14 
	Drawer’s chop / signature incomplete 
	發票人圖章／簽字不完全

	15 
	Date incomplete / illegible 
	發票日期不全／不明

	16 
	Mutilated cheques require drawer’s confirmation 
	此票破裂處須經發票人簽章證明

	18 
	Payee’s / Banker’s endorsement required 
	未經受款人／貴銀行背書

	19 
	Endorsement irregular / illegible / missing / unknown 
	背書不妥／不清楚／漏失／不詳

	20 
	“Cash or Order” cheques require drawer’s endorsement 
	須發票人背書

	22 
	Cheque crossed – not payable by cash 
	畫線支票不能以現金支付

	23 
	Irregularly drawn – payee’s name omitted 
	支票填寫未完整，漏填抬頭人姓名

	24 
	Banker’s clearing / crossing chop required 
	貴銀行未蓋交換圖章／橫線圖章

	25 
	Incorrect exchange rate 
	匯價錯誤 

	26 
	Not drawn on this bank 
	非我行付款

	27
	
	


备注: 如退票理由为 “27”，提出退票银行须注明退票理由。
样本四：深圳付款的深港票据票样
正面


反面
样本五：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交换章


样本六：结算中心退票函
香港代理银行：
贵行     年    月    日提出的深港票据，支票号         ，金额          ，因                  原因我中心将退回此票据。
贵行     年    月    日提出的深港票据将按以下总笔数和总金额计算。
总笔数：
总金额：
特此函告
                                                   结算中心
                                                       年    月    日   
样本七：深圳付款美元票据退票理由书

外币实时贷记业务处理流程（含港币、美元）
汇兑业务（109）处理流程
同城外币实时汇兑业务处理流程
	序号
	时间
	同城外币实时汇兑业务处理流程
	操作部门

	
	8:30-17：00
	付款行受理客户的同城跨行外币付款业务，录入业务要素后实时发送至处理中心。
	付款行、客户

	
	接收业务30秒之内
	2.1处理中心收到业务进行合法性及头寸检查。
2.2检查通过的实时向收款清算行转发，同时借记付款清算行头寸。
2.3检查不通过的向付款清算行发拒绝回执。
	结算中心

	
	接收业务30秒之内
	收款清算行收到实时贷记业务后，进行重账等合法性检查，进行后续入账处理，实时返回“处理成功”或“银行已受理”或“失败”的回执，对于需人工处理的业务，实时返回“银行已受理” 回执。
	收款行

	
	接收回执30秒之内
	4.1向付款清算行转发业务处理回执。
4.2若是失败回执，贷记付款清算行头寸。若是“银行已受理”和“处理成功”的回执，则贷记收款清算行头寸。
	结算中心

	
	8:30-17：00
	5.1付款行收到回执后，根据回执内容进行相应的账务处理。
5.2如果付款行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收到业务回执信息，可以在保证所有内容不变的情况下于当日重发，或发起业务明细查询指令获得该笔业务的状态，根据业务状态决定是否重发，或视同该笔业务处理成功，不重发。
	付款行


注：1、实时业务超过30秒未回执为超时，超时时处理中心直接向付款清算行发送“银行已受理“回执，同时贷记收款清算行头寸。
2、实时贷记业务不可撤销。
3、若需退汇，则反向发起实时贷记业务。
深圳发往香港的外币实时汇兑业务处理流程（深圳往账）
	序号
	时间
	深圳发往香港的外币实时汇兑业务处理流程
	操作部门

	1
	8:30-17：00
	付款行受理客户汇至香港的外币业务，录入业务要素后实时发送至处理中心。
	深圳付款行、客户

	2
	接收业务30秒之内
	2.1处理中心收到业务进行合法性及头寸检查。
2.2检查通过的实时向收款清算行转发，同时借记付款清算行头寸。
2.3检查不通过的向付款清算行发拒绝回执。
	结算中心

	3
	接收业务30秒之内
	3.1收款清算行收到实时贷记业务后，进行合法性检查，检查通过的，通过香港处理系统转发至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进行资金清算和业务转发，并向处理中心发送“已转汇”的回执。
3.2检查不通过的向处理中心发“银行拒绝”的回执。
	收款清算行

	4
	接收业务XX秒之内且在17：00前
	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收到业务后进行清算处理，经香港处理系统向收款清算行发送“拒纳”或“接纳并完成”的清算回执信息。
	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

	5
	在17：00前
	收款清算行收到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清算回执信息后，根据清算结果及时向处理中心转发处理回执。
5.1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拒纳，收款清算行向处理中心转发“失败“回执
5.2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接纳并完成，收款清算行向处理中心转发“银行已受理“回执
	收款清算行

	6
	接收业务30秒之内
	6.1向付款清算行转发业务处理回执。
6.2若是“失败”或“银行拒绝”回执，则贷记付款清算行头寸。
6.3超时处理：
6.3.1处理中心将通知深圳付款行业务超时。
6.3.2若付款行发起业务明细查询指令后有明确的终态结果，处理中心根据最终的业务状态结果进行相关处理：若是成功，则贷记代理清算行相关资金，若是失败，则向付款清算行返还相关资金。
6.3.3如果在实时清算业务截止时，该业务状态仍然不是终态，则处理中心将向代理清算行发送业务批量状态查询，同时将业务状态结果通知深圳付款行。
6.3.4处理中心根据最终的业务状态结果进行相关处理：若是成功，则贷记收款清算行相关资金，若是失败，则向付款清算行返还相关资金。
	结算中心

	7
	8:30-17：00实时清算业务截止时
	7.1付款行收到回执后，根据回执内容进行相应的账务处理。
7.2如果付款行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收到业务回执信息，可选择发下方式处理：
1）重发（业务序号不变）；
2)发起业务明细查询指令获得该笔业务的状态，根据业务状态决定是否重发；
3）等待业务截止时中心批量查询状态后，返回业务状态结果给付款行。
7.3若17：00仍未收到处理中心下发的日切报文，及时与处理中心联系，根据处理中心的要求完成相关工作。
	深圳付款行


注：1、实时业务超过30秒未回执为超时。 
2、实时贷记业务不可撤销。
3、若需退汇，则反向发起实时贷记业务。
香港发往深圳的外币实时汇兑业务处理流程（深圳来账）
	序号
	时间
	香港发往深圳的外币实时汇兑业务处理流程
	操作部门

	1
	8:30-17：00
	付款行受理客户汇至深圳的外币业务，经香港处理系统发送至代理清算行。
	香港付款行、客户

	2
	8:30-17：00
	付款清算行将检查合法的业务转发至处理中心。
	付款清算行

	3
	接收业务30秒之内
	3.1处理中心进行合法性检查。检查通过的业务实时转发收款清算行。
3.2检查不通过的向代理清算行发拒绝回执。
	结算中心

	4
	接收业务30秒之内
	收款行收到业务后进行业务处理，向处理中心发送处理回执。
	收款清算行

	5
	接收业务30秒之内
	5.1向付款清算行转发业务处理回执。
5.2若是“处理成功”或“银行已受理”的处理回执，则贷记收款清算行头寸。
	结算中心

	6
	8:30-17：00
	通过香港处理系统向付款行转发处理回执。
	付款清算行

	7
	8:30-17：00
	付款行收到回执后，根据回执内容进行相应的账务处理。
	付款行


注：1、实时业务超过30秒未回执为超时。超时时处理中心直接向付款清算行发送“银行已受理“回执，同时贷记收款清算行头寸
2、实时贷记业务不可撤销。
3、若需退汇，则反向发起实时贷记业务。
资金调拨业务（118）处理流程
同城外币资金调拨业务处理流程
	序号
	时间
	同城资金调拨业务处理流程
	操作部门

	1
	8:30-17：00
	付款行发起同城汇划报文，录入业务要素后实时发送至处理中心。
	付款清算行

	2
	接收业务30秒之内
	2.1处理中心收到业务进行合法性及头寸检查。
2.2检查通过的实时向收款清算行转发，同时借记付款清算行头寸，贷记收款清算行头寸，并向付款清算行发应答确认报文。
2.3检查不通过的向付款清算行发拒绝回执。
	结算中心

	3
	8:30-17：00
	收款清算行收到后做相关的业务处理。
	收款清算行


注：1、若需退汇，则反向发起外币资金汇划业务。
深圳银行向香港调出外币资金的业务处理流程（深圳调出）
	序号
	时间
	深圳银行向香港调出外币资金的业务处理流程
	操作部门

	1
	8:30-17：00
	深圳付款清算行发起资金汇划业务。
	深圳付款清算行

	2
	接收业务30秒之内
	2.1处理中心收到业务进行合法性及头寸检查。
2.2检查通过的实时向收款清算行转发，同时借记付款清算行头寸。
2.3检查不通过的向付款清算行发拒绝回执。
	结算中心

	3
	接收业务30秒之内
	3.1收款清算行收到后，进行合法性检查，检查通过的，通过香港处理系统转发至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进行资金清算和业务转发，并向处理中心发送“已转汇”的回执。
3.2收款清算行对检查不通过的业务向处理中心发“银行拒绝”的回执。
	收款清算行

	4
	接收业务XX秒之内且在17：00前
	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收到业务后进行清算处理，经香港处理系统向收款清算行发送“拒纳”或“接纳并完成”的处理回执。
	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

	5
	在17：00前
	收款清算行收到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清算回执信息后，根据清算结果及时向处理中心转发处理回执。
5.1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拒纳，收款清算行向处理中心转发“失败“回执
5.2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接纳并完成，收款清算行向处理中心转发“银行已受理“回执
	收款清算行

	6
	接收业务30秒之内
	6.1向付款清算行转发业务处理回执。
6.2若是“失败”或“银行拒绝”回执，则贷记付款清算行头寸。
6.3超时处理：
6.3.1处理中心将通知深圳付款行业务超时。
6.3.2若付款行发起业务明细查询指令后有明确的终态结果，处理中心根据最终的业务状态结果进行相关处理：若是成功，则贷记代理清算行相关资金，若是失败，则向付款清算行返还相关资金。
6.3.3如果在实时清算业务截止时，该业务状态仍然不是终态，则处理中心将向代理清算行发送业务批量状态查询，同时将业务状态结果通知深圳付款行。
6.3.4处理中心根据最终的业务状态结果进行相关处理：若是成功，则贷记收款清算行相关资金，若是失败，则向付款清算行返还相关资金。
	结算中心

	7
	8:30-17：00
	7.1付款行收到回执后，根据回执内容进行相应的账务处理。
7.2如果付款行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收到业务回执信息，可选择发下方式处理：
1）重发（业务序号不变）；
2)发起业务明细查询指令获得该笔业务的状态，根据业务状态决定是否重发；
3）等待业务截止时中心批量查询状态后，返回业务状态结果给付款行。
7.3若17：00仍未收到处理中心下发的日切报文，及时与处理中心联系，根据处理中心的要求完成相关工作。
	深圳付款行


注：1、实时业务超过30秒未回执为超时。
2、实时贷记业务不可撤销。
3、若需退汇，则反向发起实时贷记业务。
深圳银行从香港调入外币资金的业务处理流程（深圳调入）
	序号
	时间
	深圳银行从香港调入外币资金的业务处理流程
	操作部门

	1
	8:30-17：00
	付款行受理汇至深圳的资金汇划业务，经香港处理系统发送至付款清算行。
	香港付款行

	2
	8:30-17：00
	付款清算行发起深港资金汇划业务。
	付款清算行

	3
	接收业务30秒之内
	2.1处理中心收到业务进行合法性检查。
2.2检查通过的实时向收款清算行发送头寸变更通知，向付款清算行发成功回执。同时贷记收款清算行头寸。
2.3检查不通过的向付款清算行发拒绝回执。
	结算中心

	4
	8:30-17：00
	根据收到的回执内容进行业务处理。
	付款清算行

	5
	8:30-17：00
	收款清算行收到头寸变更通知后，及时与人行营业部进行核实，做相关的业务处理。
	收款清算行


注：头寸变更通知不在对账报文中体现。
票联通业务
票联通普通兑付（312）业务处理流程
	序号
	时间
	票联通普通兑付业务处理流程
	操作部门

	1
	第一日
24:00 前
	1.1 持票人将票据（转账支票）放入票联通终端后，终端自动检测票据是否为可处理票据，若非终端处理票据，自动退回持票人。受理后，终端自动校验支票真伪，未能通过的票据应通过柜面人工处理；符合要求的，持票人需在终端录入收款账号和持票人手机号码。
1.2 票联通终端打印受理回执给客户。
1.3 向处理中心发票联通普通兑付报文（31202）。
	票联通运营公司

	2
	第一日
24:00 前
	2.1 处理中心收到票联通普通兑付报文后实时向付款行发起10201业务，并在备注域标识“02”。
	结算中心

	3
	第二日
14：00前
	3.1 付款行按普通借记业务（102）的处理流程处理。
3.2 票联通业务无业务受理章和背书“委托收款”字样，付款行不能以此为由退票。
3.3 对扣款失败的业务应按时提出退票处理。
	付款行

	4
	第二日
14：00后
	4.1 处理中心14：00后根据付款行是否提出退票信息做如下处理：
1）14：00后向票联通前置机转发退票信息。
2）对未退票的业务，向收款行发起入账指令（106）。
4.2 按106业务处理流程处理，并将处理结果转发至票联通前置机。
	结算中心

	5
	第二日
14：00后
	5.1  收款行接收106业务后按106业务处理流程处理。
	收款银行

	6
	第二日
14：00后
	6.1 按接收106业务处理流程处理，及时反馈入账结果。
	收款银行

	7
	第三日后
	7.1 若收到退汇信息或入账失败的信息，结算中心应及时与票联通运营公司联系；
7.2 待收到收款人新的账户信息后，处理中心重新发起入账指令（106）。
	结算中心


票联通实时兑付（311）业务处理流程
	序号
	时间
	票联通实时兑付业务处理流程
	操作部门

	1
	7*24
	持票人将票据（转账支票）放入票联通终端后，终端自动检测票据是否为可处理票据，若非终端处理票据，自动退回持票人。受理后，终端自动校验支票真伪，未能通过的票据应通过柜面人工处理；符合要求的，持票人需在终端录入收款账号和持票人手机号码。
票联通终端打印受理回执给客户。
向处理中心发票联通实时兑付报文（31102）。
	票联通运营公司

	2
	7*24
	2.1  处理中心实时向付款行发起10702业务。
	结算中心

	3
	接收业务30秒内
	3.1  付款行按实时借记业务（107）的处理流程处理。
	付款行

	4
	接收业务30秒内
	4.1处理中心根据付款行的回执做如下处理：
1）收到失败回执，实时向票联通前置机转发回执。
2）收到成功回执，向收款行组入账报文（106）。
4.2 按106业务处理流程处理，并将处理结果转发至票联通前置机。
	结算中心

	5
	接收业务30秒内
	5.1  收款行接收106业务后按106业务处理流程处理。
	收款银行

	6
	接收业务30秒内
	6.1按接收106业务处理流程处理，及时反馈入账结果。
	收款银行

	7
	下一工作日后
	7.1 若收到退汇信息或入账失败的信息，结算中心及时与票联通运营公司联系；
7.2 待收到收款人新的账户信息后，处理中心重新发起入账指令（106）。
	结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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